招标公告
项目概况
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江苏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苏采云”系统获取招标文件，并于2025年11月17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JSZC-320591-SZWK-G2025-0495号
2.项目名称：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
采购包1：常规报订图书采购
采购包2：“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采购
采购包3：“寻找城市选书人”图书采购
采购包4：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
采购包5：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
3.预算金额：41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1:145.00万元（实洋）
采购包2:8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3:6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4:35.00万元（实洋）
采购包5:90.00万元（实洋）
4.最高限价：无
5.采购需求：
主要采购国内出版社近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原则上以下图书不予入藏：
（1）按中图法分类标准，原则上不予入藏的类别：非常用外国语（H4-H9）、矿业工程（TD）、石油天然气工业（TE）、冶金工业（TF）、武器工业（TJ）、原子能技术（TL）、水利工程（TV）、交通运输（U，非少儿类）等。
（2）不论何种类别，以下类型的图书原则上均不予入藏：教材教辅类图书、非国家重点的大部头书、非正式出版图书、国内改编或盗版的外版书、特殊装帧图书（如：纯光盘图书、非常规开本的图书、卡片、挂图、活动单页、装帧豪华的图书、礼品包装的图书等）、读者互动型出版物（包含但不限于：涂色、描红、贴纸、刮画、书写等需读者动手操作或消耗性使用的内容）。
6.合同履行期限：2025年11月-2026年10月。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出版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注：
（1）供应商须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获取招标文件
1.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1月4日（北京时间）
2.地点：“苏采云”系统
3.获取方式：自行下载
4.售价：本项目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四、提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1.提交电子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地点
时间：2025年11月17日09:30（北京时间）
地点：“苏采云”系统
2.开标时间、地点
时间：2025年11月17日09:30（北京时间）
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具体开标室见服务大厅显示屏）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招标文件获取（网上获取）
（1）申领CA证书
供应商进入“江苏省政府采购”官网首页―“苏采云”―进入“苏采云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点击“新CA办理指南”。详见《江苏省政府采购数字证书（供应商）数字证书CA及电子签章办理指南》。“苏采云”系统目前仅支持“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江苏省内各地区办理的“苏采云”系统下的政务CA证书全省通用。苏州现场办理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251号政务服务中心4楼公共交易中心窗口，咨询电话：0512-69820834。
（2）登录获取
供应商进入“江苏省政府采购”官网首页―点击“苏采云”―进入“苏采云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点击“供应商”。插入CA证书登录―点击“项目参与”―选择具体项目并点击“我要参与”―进入采购项目点击“参与投标”―填写确认函后“保存”进入签章页面―点击“电子签章”―点击“提交”。
（3）在网上报名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
CA技术咨询服务电话：400-608-6099
电子签章技术咨询服务电话：15380932027、15371015030、13675197356、13675197221
系统使用指导与咨询：联系电话：13914088964；18261002950（不见面项目）QQ：3048755361、895706745。
（4）依法获取招标文件的方式：供应商确认获取后需自行从系统里面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下载日期视同为依法获取招标文件日期。未依照采购公告要求实行网上获取的投标人，视为未参与该项政府采购活动，不具备对该政府采购项目提出质疑的法定权利，但因供应商资格条件或获取时间设定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等原因使供应商权益受损的除外。
（5）截止日期之后下载的招标文件，视为非有效方式且不作为供应商权益受到损害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2.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审计局监督电话：0512-66681110。
3.本次采购的有关信息将在以下网站上发布：江苏政府采购网、苏州市政府采购网。
4.本项目线上递交电子投标文件，不需另行提供纸质响应文件。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7.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
联系人：王海鲁
电  话：0512-62602804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1296号深业姑苏中心1幢17层
联系方式：0512-65158848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郇为凯（项目负责人）、钱卫吉、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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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附表说明是对招标文件的具体补充和修正，如有矛盾之处以本附表为准）
	项号
	名称
	内      容

	1
	采购人
	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
联系人：王海鲁      联系电话：0512-62602804

	2
	项目编号
	JSZC-320591-SZWK-G2025-0495号

	3
	采购项目
	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

	4
	投标有效期
	九十天（日历日）

	5
	投标保证金
	无

	6
	采购代理机构
	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1296号深业姑苏中心1幢17层      
联系人：郇为凯、钱卫吉、李东  电话：0512-65158848-8019

	7
	标书售价
	本项目免费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8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地点
	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1月4日（北京时间）
地点：“苏采云”系统免费下载

	9
	投标文件份数
	系统中上传一份电子投标文件。

	10
	电子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
	2025年11月17日09：30（北京时间）

	11
	投标文件递交地点
	“苏采云”系统

	12
	开标时间
地点
	时间：2025年11月17日09：30（北京时间）
地点：苏州大道东136号星塘大厦3楼北苏州工业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具体开标室见服务大厅显示屏）

	13
	中标服务费
	领取中标通知书时中标人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服务费，具体为：按预算总金额的如下比例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服务费总收取额，领取中标通知书时中标人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付清。
100万元以下部分1.5%
100万元（含）～ 500万元部分1.1%

	14
	导致废标因素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废标： 
（一）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二）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三）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或者最高限价，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四）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15
	导致无效标  因素
	投标文件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在资格性、符合性检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一）投标文件未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章、上传的；
（二）不具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三）报价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的；
（四）投标文件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的；
（五）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六）不同投标（响应）文件制作机器码一致，表明各投标（响应）文件在同一台电脑上制作，各供应商之间涉嫌串通投标，将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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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邀请函
                              ：
受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之委托，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采购代理机构，对其所需的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投标。
1、项目编号：JSZC-320591-SZWK-G2025-0495号
2.项目名称：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
采购包1：常规报订图书采购
采购包2：“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采购
采购包3：“寻找城市选书人”图书采购
采购包4：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
采购包5：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
3.预算金额：41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1:145.00万元（实洋）
采购包2:8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3:6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4:35.00万元（实洋）
采购包5:90.00万元（实洋）
4、合同履行期限：2025年11月-2026年10月。
5、最高限价：无
6、电子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5年11月17日09:30（北京时间）
7、开标时间：2025年11月17日09:30（北京时间）
8、开标地点：苏州大道东136号星塘大厦3楼北苏州工业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标室（具体开标室见服务大厅显示屏）
9、采购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采购人：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
[bookmark: _Hlk212038023]联系人：王海鲁        联系电话：0512-62602804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A304 
（2）采购代理机构：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1296号深业姑苏中心1幢17层
联系人：郇为凯、钱卫吉、李东
联系电话：0512-65158848-8019
请贵公司获取本招标文件后，认真阅读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投标准备，并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并按“前附表”确定的时间、地点准时参加投标。
[bookmark: _Toc142194256][bookmark: _Toc13642113]


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一、说明和释义
1、说明
1.1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组织的招标活动。
1.2 本次招标活动及因本次招标产生的合同受中国法律制约和保护。
1.3 本招标文件的解释权属于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词语释义
2.1 采购代理机构：具体组织实施招标活动的法人。
2.2 投标人：经认定有资格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和自然人。
2.3 响应：投标人根据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代理机构发布的招标文件，编制投标文件并按规定投标的行为。
2.4 合同：采供双方根据招标文件和中标的投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规定的内容签署的以书面形式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协议的所有文件。
2.5 甲方（采购方）：指招标文件中载明的，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2.6 乙方（供应商）：合同中规定的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和服务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中标人）。
2.7 伴随服务：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应承担的与提供货物和服务有关的辅助服务，比如运输、保险、安装、调试、提供技术援助、培训、配合措施、维修和服务及合同中规定乙方应承担的其它义务。
2.8 知识产权：指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无形财产专有权的统称。
2.9 天：日历日。
2.10 服务地点：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乙方服务地点。
2.11 合同价款：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在正确地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乙方的价款。
2.12 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2.13 实质响应：满足有关本次采购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要求。
2.14 书面形式：指书面文字、合同书、信件和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二、投标人
3、合格投标人的资格条件
3.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3.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3.7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出版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注：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当具备上述资格要求，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证明文件，否则视为资格条件不符合。
4、投标人代表
指全权代表投标人参加投标活动并签署投标文件的人，如果投标人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详见统一格式）。 
5、投标费用 
无论投标过程中的做法和结果如何，投标人自行承担所有与参加投标有关的全部费用。
6、联合投标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三、招标文件的说明
7、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由招标文件总目录所列内容组成，投标人获取招标文件后，应仔细检查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投标人同时应认真审阅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范要求等，若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没有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全部资料，或投标文件没有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投标，其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并根据有关条款规定，该投标有可能被拒绝。
8、招标文件的询问与澄清（或更正）
8.1 投标人在收到招标文件后，若有问题需要询问，应于收到招标文件后按相关流程及时提出，采购代理机构将予以解答。
8.2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并发布澄清（或更正）公告。澄清或者更正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8.3 采购代理机构推迟投标截止时间时，应以补充通知的形式在网上发布公告。在这种情况下，采购代理机构和投标人的权利和义务将受到新的截止期的约束。
8.4 至招标文件获取截止时间，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3家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可以顺延招标文件提供期限。
9、招标文件的修改
9.1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无论出于自己的考虑，还是出于对投标人提问的澄清，均可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用补充通知（包括更正公告）的方式进行澄清或者修改。
9.2 采购代理机构对招标文件的修改，将以补充通知（包括更正公告）的形式发布。补充通知（包括更正公告）将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有约束力。
9.3 为使投标人有足够的时间按招标文件的修改要求考虑修正投标文件，或出于其他原因，采购代理机构有权推迟投标截止日期和开标日期。
10、质疑
10.1 根据财政部94号令第十一条规定，提出质疑的供应商应当是参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的供应商。潜在供应商应当依法获取本招标文件后可以依法进行质疑。
10.2 接受质疑函的方式：当场送达或邮寄方式。
10.3 联系单位：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0.4 联系电话：0512-65158848
10.5 通讯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1296号深业姑苏中心1幢17层 季欣怡收
四、投标文件说明
11、提示与要求
11.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
11.2 无论是否递交投标文件，投标人都应将招标文件及以后的所有通知、文件等视为保密文件。
12、投标文件计量单位和使用文字
12.1 投标文件中所使用的计量单位，除招标文件中有特殊要求外，均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2.2 投标文件应使用中文编制，投标文件中必须使用其他文字的，必须附有中文译本。对于未附有中文译本和中文译本不准确的投标文件，由此可能引起的对投标人不利的后果，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13、投标文件的组成
13.1 封面
13.2 投标函
13.3 开标一览表
13.4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13.5 资格证明文件：
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应当具备资格要求，投标文件中必须提供以下证明文件，否则视为资格条件不符合：
13.5.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证明，包括：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如有），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13.5.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证明，包括：投标人2024年度经审计过的财务报告或投标人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构出具的投标担保函。
13.5.3 履行合同所必备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具体要求如下）：相关技术人员：本项目要求投标人至少有一名售后服务人员。
13.5.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包括：投标人缴纳增值税或企业所得税的凭据，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投标人缴纳社保的凭证，不需要缴纳的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
13.5.5 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
13.5.6 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出版许可证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13.6 偏离表
13.7 本项目采编及加工图书相应图书来源、质量、组织计划、人员保障、售后服务承诺及具体措施等
13.8 对本次投标的详细说明（投标人视各自的情况自行编制）
13.9 中小企业声明函（如属）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如属）或监狱企业证明材料（如属）和《投标保证承诺书》
13.10 对本次招标有关的及评分标准要求的其它证明材料。
注：投标人所提交的资料文件的完整与否，将直接影响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是否有效或评分高低。
14、投标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15、投标文件的有效期
自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90天内，投标文件中承诺的投标有效期应当不少于招标文件中载明的投标有效期。
五、投标
16、文件要求：
本次投标采用电子投标。电子响应文件上传一份到系统，无须携带纸质投标文件。
17、电子投标（响应）文件的编制与提交
17.1 电子投标（响应）文件制作：本项目采用电子网上招投标，请供应商插入CA 证书登录“苏采云”系统下载客户端（参与项目页面可下载客户端及客户端使用说明），在客户端编制电子投标（响应）文件并进行CA加密，操作步骤详见“苏采云”系统页面提示。操作手册见《苏采云系统供应商操作手册》（以下简称《操作手册》）。
17.2 电子投标（响应）文件递交：投标人应当按照《操作手册》指引，在投标（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完成电子投标（响应）文件的上传，未按要求成功上传的投标（响应）文件视为未递交。投标人应充分考虑网络环境、网络带宽等风险因素，如因投标人自身原因造成的电子投标（响应）文件上传不成功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17.3 请投标人务必保管好编制递交电子投标（响应）文件时使用的CA，如因丢失、损坏等原因更换CA锁时，需重新制作电子投标（响应）文件并递交，否则可能无法解密，因此导致的响应失败等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7.4 如本项目在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上发布了更正（补充）公告，请供应商务必在“苏采云”系统中下载更正（补充）资料，根据更正后的招标文件重新编制电子投标（响应）文件并递交，否则可能无法解密，因此导致的响应失败等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7.5 电子投标文件中的资料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加盖投标人的电子签章或公章。
17.6 未按照要求编制电子投标文件，未按照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上加盖电子签章的，均视为无效投标。
18、投标供应商需保持“苏采云”系统不见面开标大厅在线状态，并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响应。
19、开标
（1）本项目为不见面开标（开启）项目，开标阶段供应商在【解密环节】必须使用 CA证书解密电子投标（响应）文件，请供应商确保电脑、系统及其他设备（视频输入输出设备等）无误，且开启直至项目结束始终保持系统在线状态。
（2）线上参加（观看）开标（开启）会方式：登录“苏采云”系统，点击“开标大厅”，选择对应项目，点击进入不见面开标系统。
（3）开标时，投标人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相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当场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的“留言板”栏目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对投标人代表提出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应当及时处理。为了保证开标秩序，请不要在互动交流中发表与开标无关的言论。开标中出现异常情况时，将通过“公告栏”栏目发布相关信息，请投标人及时关注。
（4）开标时，投标人应当按照《操作手册》规定，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对投标文件进行解密。等待开标流程进入“解锁环境”，点击“点击立即解密”进行标书解密，解锁完成后及时关注开标大厅，等待答疑澄清等提示，否则导致的对投标人不利的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投标人在“苏采云”系统规定的时间内未成功解密电子投标文件的，投标无效。
投标人电脑环境最低要求：谷歌浏览器，版本可直接网上下载最新版本即可。如需收听现场语音需配置放音设备，如视频直播、互动交流使用异常，请刷新网页，如仍无法解决，请联系技术支持。
20、技术支持
在网上报名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
CA技术咨询服务电话：400-608-6099
电子签章技术咨询服务电话：15380932027、15371015030、13675197356、13675197221
系统使用指导与咨询：联系电话：13914088964；18261002950（不见面项目）QQ：3048755361、895706745。
21、澄清
本项目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采用线上澄清：磋商小组将通过“苏采云”系统向供应商发布“澄清要求函”，接到“澄清要求函”的供应商应当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苏采云”系统提交“澄清响应函”并加盖CA电子公章，澄清、说明和补充的内容作为响应文件的补充部分。（此处规定时间的计算以系统中的倒计时间为准，供应商应随时保持系统在线，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澄清确认资料的，导致的不利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六、评标
22、资格审查
22.1 公开招标采购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未通过资格审查的视为无效投标。
22.2 根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规，以及苏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苏州市市级政府采购信用记录查询和使用工作试行办法的通知》（苏财购〔2017〕11号）文件的规定，采购代理机构将对供应商进行信用查询。
22.2.1 查询时间：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2.2.2 查询渠道：采购代理机构会在接收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登录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供应商的信用记录，并将查询结果递交评标委员会。
22.2.3 查询证据留存方式：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等应按照相关管理办法查询相关主体的信用记录，并保存好相关证据材料，信用查询记录及相关证据应当归入采购档案妥善保管。采购代理机构工作人员应登录来源网站页面进行复核并打印，作为证据留存。
22.3 经查询，投标人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或查询“信用中国”网站后发现投标人存在其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信用记录，其投标无效。
22.4 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
23、评标委员会
23.1 评标委员会成员依法组建；
23.2 评标委员会将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
23.3 评标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评标事务，并独立履行以下职责：
23.3.1 审查、评价投标文件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的商务、技术等实质性要求；
23.3.2 要求投标人对投标文件有关事项作出澄清或者说明；
23.3.3 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和评价；
23.3.4 确定中标候选人名单，以及根据采购人委托直接确定中标人；
23.3.5 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评标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23.4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23.4.1 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23.4.2 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办法和评标标准进行评标，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
23.4.3 对评标过程和结果，以及投标人的商业秘密保密；
23.4.4 参与评标报告的起草；
23.4.5 配合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答复投标人提出的质疑；
23.4.6 配合有关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
24、评标内容的保密
24.1 公开开标后，直到宣布授予中标合同为止，凡属于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投标的所有资料，有关授予合同的信息都不应向投标人或与评标无关的其他人泄露。
24.2 在投标文件的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以及授予合同的过程中，投标人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评标委员会成员施加影响的任何行为，都将取消其中标资格。
24.3 在评标期间，采购代理机构将通过指定联络人与投标人进行联系。
25、对投标文件初审
25.1 初审内容：投标文件是否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内容是否完整、价格构成是否有计算错误及文件签署是否齐全等。
25.2 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被认定为无效投标：
25.2.1 投标文件未按照本须知规定签署和盖章；
25.2.2 投标人拒绝修正错误；
25.2.3 投标人的报价是选择性的；
25.2.4 投标人的报价只投了同一采购包中部分内容；
25.2.5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出现了评标委员会认为不应当雷同的情况；
25.2.6 其他被评标委员会认定无效的情况。
25.3 实质性响应的投标应该与招标文件要求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条款相符。不得限制采购人的权利或投标人的义务，也不得对其他实质性响应的投标人的竞争地位产生不公正影响。
25.4 对于投标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标委员会应当以书面形式要求投标人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表签字。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25.5 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25.5.1 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5.5.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5.5.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25.5.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按照规定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25.5.5 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预算50%或投标（响应）报价低于采购项目最高限价45%或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评审委员会应当要求相关供应商在评标现场合理时间内提供项目具体成本测算等与报价合理性相关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证明材料。投标（响应）供应商不能提供书面说明、证明材料，或者提供的书面说明、证明材料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审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25.6 除上述情形外，对投标文件的判定，只依据投标文件本身，不依靠开标后的任何外来证明。
25.7 采购代理机构将拒绝被确定为非实质性响应的投标，投标人不能通过修正或撤销不符之处而使其投标成为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25.8 对不同文字文本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6、废标
26.1 在招标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予废标：
26.1.1 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投标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6.1.2 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26.1.3 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或者最高限价，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26.1.4 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26.2 废标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发布废标公告。
27、投标文件的评价和比较
27.1 评标委员会将仅对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确定为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27.2 评价和比较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委员会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要求、条件、评分标准，对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或服务的科学性、可靠性、履约服务承诺、质量保证承诺等实质性响应内容进行比较评价。
27.3 最低的投标报价或最高的折扣比例是中标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
七、授予合同
28、中标人的确认
28.1 评标委员会根据投标人资格审查情况，对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按照评标办法和标准进行评标，并按采购人的委托向采购人推荐中标人。
28.2 经评标委员会评审并确定中标人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规定的时间内将中标结果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公告，公告期为1个工作日。各投标人如对中标公告有异议，应在中标公告期届满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该质疑须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江苏省政府采购供应商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提交。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收到质疑后7个工作日内，对质疑内容作出答复。在此期限后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或质疑未经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参加投标的代理人签署和盖公章（原件），采购代理机构有权对该质疑不予答复。
29、合同授予标准
29.1 采购人将把合同授予其投标文件在实质上响应投标招标文件要求且按本须知规定评选出的投标人。确定为中标的投标人必须具有实施本合同的能力和资源。
29.2 在合同签订之前，如发现中标人提供的材料虚假或对标书所要求说明的情况故意隐瞒或虚报，则按政府采购程序取消其签约资格。
30、中标通知书
30.1 确定中标人后，采购代理机构将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中标人其投标被接受。在中标通知书中明确中标人的中标价格、服务内容及标准和有关合同签订的日期和地点。
30.2 中标通知书将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30.3 采购代理机构对未中标人不承担解释未中标原因的义务。
31、合同的签订
31.1 中标人应按中标通知书中规定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31.2 签订的合同及合同条款应以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其澄清文件为依据。
31.3 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
31.4 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依据本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31.5 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中标人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10%。
31.6 根据《关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函（保险）的通知（苏财购〔2023〕150号）》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可以自愿选择，使用以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形式代替提供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可通过江苏省政府采购网、“苏采云”系统链接访问登录“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平台”，选择第三方机构并提交保函（保险）申请。详见：江苏政府采购网“资料下载”栏目（网址：www.ccgp-jiangsu.gov.cn/jiangsu/zlxz）下载“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保险）操作手册”。
31.7 根据苏州市财政局《关于深入开展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业务的通知》相关要求，本项目支持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
八、其他事项
32、中标服务费
32.1 中标人应按前附表规定缴纳中标服务费。
33、监督和公证
34.1 政府有关监督部门将对招投标全过程进行监督。
34.2 采购代理机构的开标评标过程将请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34、未尽事宜
34.1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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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投标文件格式

说明：
    对本章所有的投标书格式，投标人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补充和修改，但补充和修改不得造成与本格式内容有实质性的违背。



































格式1：封面

投 标 文 件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采购包名称：            
采购包编号：            
 

供应商名称：            （盖章）
日期：

2

格式2：投标函
投 标 函
              ：
我方收到贵公司           (项目编号)号招标文件，经仔细阅读和研究，我方决定参加投标。并向贵公司承诺：
1、我方愿意按照招标文件的一切要求，提供完成该项目的全部内容，我方的投标报价包括提供以上所有服务，价格及明细见报价表。包括发生的全部费用以及企业利润、税金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
2、如果我方的投标被接受，我方将严格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严格履行合同的责任和义务，保证按期、按质履行合同，完成合同内容所规定的全部工作。
3、我方本项目投标文件的有效期限自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起90天。如果我方在开标后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我方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4、我方愿意提供采购人在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所有资料。也同意向贵方提供贵方可能另外要求的与其投标有关的任何证据或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全部是真实的、有效的，若有虚假，我方愿承担一切责任。
5、我方已审阅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招标文件的澄清和更正文件（如有）及有关附件，我们已完全理解招标文件并对招标文件不存在任何异议。
6、我方愿意遵守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中所列的收费标准。
7、我方承诺该项投标在开标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任何更改和变动。
8、所有有关标书的函电，请按下列地址联系：
单    位：                     
联 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投标人（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签字）
日　　期：                                    
格式3：法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手机号码）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采购人名称）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的招标（采购）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这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在授权委托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委托的撤销而失效，除非有撤销授权委托的书面通知，本授权委托书自投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投 标 人：               
法定代表人：             
代理人：                 
日 期：                   







格式4：开标一览表
开  标 一 览  表
采购包编号：                   
采购包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投标结算率（%）
	备注

	
	
	
	


注：
1、采用固定结算率报价，固定结算率指此次采购货物及服务相关的所有费用的结算比率，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图书货款、加工耗材（包括按实际供货册数提供RFID标签）、编目加工上架服务、书目服务、所有服务人员工资及社保、所有服务人员交通餐饮住宿、相关阅读推广活动、包装、运输、装卸、仓储、保险、各种税费、劳保、专利技术、质保期间、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一切费用。即结算金额=图书码洋*中标结算率。
2、投标结算率适用于本项目全部采购图书并已包含相关专题图书展、阅读推广活动所需费用。
3、报价示例：如报价投标结算率是90%，即结算金额=图书码洋*90%。


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格式5：偏离表
技术或服务要求偏离表
招标编号：
	序号
	名称
	采购要求
	响应内容
	选择项（选符合、正偏离或负偏离）

	
	
	
	
	

	
	
	
	
	

	
	
	
	
	

	
	
	
	
	

	
	
	
	
	

	
	
	
	
	



商务条款偏离表
招标编号：          
	序号
	名称
	采购要求
	响应内容
	选择项（选符合、正偏离或负偏离）

	
	
	
	
	

	
	
	
	
	

	
	
	
	
	

	
	
	
	
	

	
	
	
	
	

	
	
	
	
	



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bookmark: _Toc14219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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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资格文件的声明函

关于资格文件的声明函


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愿就由贵公司组织实施的编号为          号的招标活动进行投标。本公司所提交的投标文件中所有关于投标资格的文件、证明和陈述均是真实的、准确的。若与真实情况不符，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

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2）投标单位情况表
投标单位情况表
	1
	企业法人
	
	公司成立日期
	

	2
	总部地址
	

	3
	当地代表处地址
	

	4
	电话
	
	联系人
	

	5
	传真
	
	电子邮箱
	

	6
	注册地
	
	注册年份
	

	7
	单位职工人数
	人
	单位:204年总营业收入
	万元

	8
	企业或社会团体办公场所的面积：

	9
	主营范围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格式7：类似项目一览表


类似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时间
	项目规模
	业主单位
	备注

	1
	
	
	
	
	

	2
	
	
	
	
	

	3
	
	
	
	
	

	4
	
	
	
	
	

	5
	
	
	
	
	

	6
	
	
	
	
	

	…
	…
	
	
	
	



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格式8：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郑重声明，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 本公司参加（单位名称） 的（项目名称） 采购活动，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 具体情况如下：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名称）， 属于其他未列明行业；承建（承接） 企业为（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 营业收入为   万元， 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 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 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如有虚假， 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 期：                 
注：
1、 从业人员、 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详见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通知中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格式9：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
                    日  期：











格式10：响应保证承诺书

响应保证承诺书
致： 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自愿参加 （项目名称和采购编号）的投标，并做出如下承诺：
一、除不可抗力外，我单位如果发生以下行为，将在行为发生的10个工作日内，向贵方支付本招标文件公布的预算金额的2%作为违约赔偿金。
1.自投标截止时间至本项目发布中标公告为止，撤销投标；
2.中标后不依法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3.中标后不按本招标文件规定向采购人提交履约保证金；
4.中标后不按本招标文件规定向贵方缴纳采购代理费。
二、我单位知晓上述行为的法律后果，承认本承诺书作为贵方要求我单位履行违约赔偿义务的依据作用。
 
响应人：                            （盖公章）
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邮编：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日期：                          




第四章  采购书
受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的委托，苏州市卫康招投标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采购代理机构，就其所需的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前来报名参加投标。
一、项目编号：JSZC-320591-SZWK-G2025-0495号
二、项目名称：图书馆2025-2026年图书采购项目
采购包1：常规报订图书采购
采购包2：“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采购
采购包3：“寻找城市选书人”图书采购
采购包4：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
采购包5：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
三、预算金额：41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1:145.00万元（实洋）
采购包2:8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3:60.00万元（实洋）
采购包4:35.00万元（实洋）
采购包5:90.00万元（实洋）
注：本项目共分五个采购包，每个投标人最多只能中1个采购包，若投标人按评标方法被确定为中标候选人的采购包数超过1个，则依开标顺序，按先开先中的原则，确定该投标人的中标采购包，其余采购包将自动失去中标资格并且由该采购包的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排名次，高的投标人获得中标资格，开标顺序按照采购包序号顺序。为保证招标方面向苏州工业园区市民的服务多样性和覆盖面，各采购包实施地点要求不能相同，如相同，则后中标单位需根据采购人要求调整实施地点。
[bookmark: _Toc13889378][bookmark: _Toc142194273][bookmark: _Toc13642118]四、五个采购包共性采购要求：
（一）采购内容
主要采购国内出版社近两年内出版的新书。原则上以下图书不予入藏：
1、按中图法分类标准，原则上不予入藏的类别：非常用外国语（H4-H9）、矿业工程（TD）、石油天然气工业（TE）、冶金工业（TF）、武器工业（TJ）、原子能技术（TL）、水利工程（TV）、交通运输（U，非少儿类）等。
2、不论何种类别，以下类型的图书原则上均不予入藏：教材教辅类图书、非国家重点的大部头书、非正式出版图书、国内改编或盗版的外版书、特殊装帧图书（如：纯光盘图书、非常规开本的图书、卡片、挂图、活动单页、装帧豪华的图书、礼品包装的图书等）、读者互动型出版物（包含但不限于：涂色、描红、贴纸、刮画、书写等需读者动手操作或消耗性使用的内容）。
（二）图书质量要求
1、投标方必须保证所供图书为正版图书，保证所供图书版本与进书来源合法，并对所供图书的版本、知识产权、进货来源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所供图书与随书配送件如出现印刷模糊、缺页、破损、装订错误、污迹、受潮、划痕、音像制品无法读取等均属问题图书（I类）。对问题图书，无论是否已作前期加工，招标方都有权拒绝接收，投标方必须无条件接受更换或退还。退还图书不计入到馆图书总册数。
3、投标方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方要求的图书品种和复本数量进行配送，不得自行搭配和追加非招标方确认订购的品种和复本。图书品种、复本数量等与招标方要求不符时，也属问题图书（II类）。对问题图书，无论是否已作前期加工，招标方都有权拒绝接收，投标方必须无条件接受退还。退还图书不计入到馆图书总册数。
4、问题图书比率（包括I类、II类，按册数计算）不得超过0.1%。单一批次问题图书比率超过1%的，招标方有权退回该批次全部图书。
（三）图书加工服务（含编目、加工、上架，详细要求，参附件1：《中文图书编目规则及加工规范》）
1、投标方必须具有从事图书编目加工业务的专业人员，并按招标方要求提供编目加工服务。投标方必须严格执行招标方编目加工规范（详见附件1），图书编目加工合格率（含免费配送标准MARC数据合格率）不得低于98%。
2、编目加工上架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图书的盖馆藏章、加磁条（科晶电子14cm钴基双面胶磁条）、贴RFID标签及转换、贴财产号条码、贴书标、书标覆膜、系统验收、编目、典藏、上架（包括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在苏州工业园区内的各分馆和合作单位，参见附件2：苏州工园区图书馆下辖分馆及社区阅览室名称及详细地址）及系统录入（图创系统）等。
3、加工所需耗材全部由投标方提供，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磁条、书标、色标、条码、覆膜、打印用纸（A4纸不低于70g/500张的标准）、印油等，并需按实际供货册数提供RFID标签（为保证实现苏州大市范围内资源共享，RFID标签必须与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现已使用的标签一致，使用前必须经招标方确认同意），所有相关费用均已包含在投标报价（结算率）中。招标方提供馆藏章、RFID工作站及网络设施。
4、加工人员的食宿、交通等由投标方自行解决。所有相关费用均已包含在投标报价（结算率）中。加工人员应严格遵守招标方规章制度，保证系统安全，不得利用招标方设备做与图书加工无关的事务。
（四）图书配送服务
1、投标方必须按招标方要求提供送达指定地点的免费配送上门服务（送货地点不限于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总馆）。随货提供该批图书的总清单和分包清单。
2、投标方应对发送的图书包装进行防湿和防破处理，保证图书安全完整送达招标方指定地点。图书在到达招标方指定的收货地前发生的所有风险均由投标方负责。
五、各采购包个性采购要求
I、采购包1：常规报订图书采购
1、采购方式一：报订书目订单方式，适用于普通图书采购
（1）对应图书馆日常流通用书，由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图书馆馆藏原则，自行搜集书目信息，筛选形成书目订单，分批通过电子邮件向投标方报订，投标方根据订单配送图书到馆并完成图书编目、加工、上架。投标方不得对书目范围进行限制。
（2）投标方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方报订书目订单的品种和复本数量进行配送，不得自行搭配或追加非招标方确认订购的品种和复本。
（3）投标方需在收到报订书目订单后10天内提供可供货图书清单，并在收到订单后30天内将图书配送到馆。30天内未配送到馆图书，招标方有权撤消该图书订单，但仍将其纳入对投标方的配到率评估。
（4）如招标方报订书目订单中出现，原则上均不予入藏的图书及定价超过人民币500元（含）的图书，投标方有义务在配书前向招标方予以再次确认。
（5）中标方必须对招标方所有订单建立订购数据库，对每批次订单进行查重（本批订单互查及不同批次互查）、编号，如发现有重复，需及时反馈招标方确认后再处理。
（6）中标方应同意招标方在合同额5%以内的比例范围内的退订要求。不论图书是否已经配送到馆，招标方有权对报订后发现不符合馆藏需求（非投标方责任）的图书提出退订要求，退订图书不再计算配到率。
2、采购方式二：报订书目订单方式，适用于主题图书采购
（1）为配合图书馆各类活动需要，本采购包中部分图书需要用于主题图书采购，原则上主题图书采购金额总计不超过40万元（实洋）。主题图书由招标方提供报订书目，投标方需安排专人对接完成采购任务，并做好采购记录及交接记录。
（2）投标人需在收到订单后7日内将图书配送到馆。
（3）投标方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方报订书目订单的品种和复本数量进行配送，不得自行搭配或追加非招标方确认订购的品种和复本。
3、图书配到率及上架周期
（1）普通报订书目订单配到率与主题图书配到率分别计算。图书配到率计算公式如下：






（2）普通报订书目订单的配到率要求不低于90%，按合同期内所有普通报订书目订单综合计算。对招标方出于补藏需要采购的出版日期在2020年1月1日以前的普通书目订单，以及招标方在合同到期前半个月内报订的普通书目订单，不计入配到率，但投标方应尽可能配到招标方所报订的全部图书。
（3）主题图书配到率要求不低于98%，按合同期内所有主题图书订单综合计算。
（4）投标方应在图书到馆后立即安排编目加工上架，普通图书从到馆后到上架流通之间的时间（即上架周期）原则上不得超过1个月，要求每周均有按馆方需求图书上架。主题图书需在到馆后三个工作日内完成编目加工上架流通。
（5）投标方承诺合同期内每周为南部和北部市民中心图书馆上架新书不少于100册/馆。
（6）投标方需安排2名员工到招标方指定场所进行常驻服务。其中至少一人需具有编目员资格证（CALIS编目中心或国家图书馆颁发），常驻服务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图书编目加工、问题图书处理、主题图书处理、按照采购计划与到书量合理安排上架等相关工作，常驻人员工作时间按招标方要求上岗。
4、图书编目服务
（1）投标方必须能免费提供全部图书的标准MARC数据，并保证所有数据能在招标方图书管理系统内无障碍地使用。投标方需提供与国家图书馆编目中心签订的《数据使用协议书》。
（2）投标方必须具有从事图书编目加工业务的专业人员，且具备免费的并且符合招标方要求的到馆编目加工上架服务能力。
（3）为保证编目数据完整性、准确性，合同期内至少完成1人次省级及以上编目员相关专业培训，参训人员由投标方和招标方共同商定。
5、其它服务要求
合同期限内，根据招标方需求，组织采购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全国书市或江苏及周边重点城市（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图书订货会的现采活动或到中标单位所有的书店或图书库房进行采购活动。全年现采活动不得少于1次，招标方参与现采人员不超5人，中标单位派人陪同协助工作。全程所需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6、阅读推广活动
合同期内，投标方需根据招标方要求举办不少于1次阅读推广活动（如邀请知名作家或学者举办新书签售、讲座等活动），并承担相关费用。

II、采购包2：“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图书采购
 1、采购方式：持证读者“你选书我买单”活动方式
“你选书我买单”活动采用线下实体服务点现场服务的方式，旨在缩短新书到达读者手中的时间，拉近读者与图书馆之间的距离，更好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实现文化惠民。投标方需在苏州工业园区范围内开通不少于两个线下实体服务点。读者可在服务点凭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有效读者证件现场选书，并实现快速借阅，阅读完成后可归还至苏州工业园区总分馆体系任一还书点（包括自助还书点）。被读者借阅的图书即视为图书馆向投标方采购的图书。
2、线下实体服务点要求
（1）每个线下实体服务点需配置1名专职工作人员，根据所在地读者服务类型上架图书，图书量不少于2000种，每种复本不超过3册。每月借出图书不少于1000册。首批上架图书限定为两年内出版新书，图书更新频率至少一周一次，更新量至少为阶段图书借阅量的100%，更新图书需为半年内出版新书。
（2）服务点需在显著位置放置“你选书我买单”活动相关宣传材料。
（3）服务点需提供图书借阅所需的电脑、扫描枪及网络，读者借书时工作人员须对图书进行初加工并录入图书馆管理系统，待读者还书后再将图书集中到图书处理点进行深加工及编目。 
（4）投标方需根据招标方要求对“你选书我买单”活动图书进行复本控制，对超出招标方要求的复本数的图书需及时下架。
3、图书编目服务
（1）投标方必须能免费提供全部图书的标准MARC数据，并保证所有数据能在招标方图书管理系统内无障碍地使用。投标方需提供与国家图书馆编目中心签订的《数据使用协议书》。
（2）投标方必须具有从事图书编目加工业务的专业人员，且具备免费的并且符合招标方要求的到馆编目加工上架服务能力。
4、上架周期
（1）“你选书我买单”图书的上架周期自图书第一次被借阅归还后开始计算，投标人需在图书还回后一个月内完成深加工及编目并上架流通。
（2）投标人需对“你选书我买单”图书的上架周期进行有效管控，及时将归还到不同地点的图书集中到深加工处理点，做好统计，每月反馈图书归还、深加工情况。 
5、服务点工作人员职责
（1）负责线下实体服务点日常开放服务；
（2）负责书架管理，展陈图书不少于2000种，根据每月的销售、借阅数据，及时调整图书品类，每月更新图书不少于1000册，并做好读者推广服务；
（3）负责读者服务工作，包含提供除“你选书我买单”活动之外的有关图书馆借阅服务的咨询，接收招标方或读者反馈的需求图书，并完成征订及后续到货通知；
（4）负责服务数据统计工作，按招标方要求及时提报月度服务数据（接待量、图书借阅量、图书借阅人次、借阅图书金额、销售量等）；
（5）配合招标方做好线下实体服务点内图书推荐展示、图书借阅服务相关设施设备维护。
6、阅读推广活动
合同期内，投标方需在苏州举办的省级阅读活动中实施不少于2场有影响力的阅读推广活动（如邀请知名作家或学者举办新书签售、讲座等）。

III、采购包3：“寻找城市选书人”图书采购
“寻找城市选书人”项目是园区图书馆服务读者的一种创新方式。该项目通过主题策划，设立与主题一致的专题书展，在园区重点文化交流场所展出，并提供读者借阅服务、阅读推广活动，提升全民阅读的参与率和满意率。读者可持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有效借阅证件至服务点借阅，被读者借阅的图书即视为图书馆向投标方采购的图书。本项目由双方协商确定举办时间，原则上活动时间不超过一个月。具体采购需求如下：
1、投标方需提供项目服务方案，含项目整体方案策划、书展策划（服务地点、图书主题、展陈方案、书目信息）、活动方案、宣传方案等。投标人需负责场地落实并承担相关费用如场租、宣传费用等。
2、投标方需在双方协商确定的时间段内，在投标文件确定的园区重点文化空间内开展项目服务。专区面积不少于200平米。
3、投标方需控制每种图书复本不超过3本，参与项目书目需事先发招标方审核，提供书目不少于5000种，活动首日展陈数量至少1000种。
4、投标方需面向大众提供图书展陈、导读、每日上新、读者咨询及借阅等服务。
5、投标方需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开放意见或建议反馈通道。
6、投标方需对展陈图书进行导读，导读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推荐卡牌、海报；邀请有代表性的读者进行推荐，对读者推荐图书提供醒目标识。
7、投标方需在项目开展地设立具有醒目标识的还书箱，并在每日活动结束后整理归还图书，图书馆负责收回图书至固定地点保存。
8、投标方需提供参与本项目人次统计及依据。
9、投标方需按要求对图书进行初加工并录入图书馆管理系统，待读者还书后再将图书集中到图书处理点进行深加工及编目。
10、投标方需在合同期内，根据招标方要求，举办不少于4次阅读推广活动（如邀请知名作家或学者举办新书签售、讲座等活动），并承担相关费用。

IV、采购包4：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
1、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方式：读者荐购
读者通过“书香园区”移动端“我要推荐”模块在线荐购图书，经图书馆工作人员审核通过后，形成书目订单，投标方根据订单及时采购。
2、服务要求
（1）投标方需指定专人负责采购，每个工作日接收“我要推荐”在线订单，八小时内完成图书采购，并当日反馈采购情况。
   （2）投标方需安排一名从事图书编目加工的专业人员驻馆服务（驻馆地点由招标方指定），收到订单图书需1个工作日内完成加工、验收、编目工作。
（3）投标方驻馆人员编目加工所需的电脑、扫描枪、打印机等设备，需投标方自备。
（4）投标方完成图书采购、加工、验收、编目工作，交付招标方编目审校人员，自订单接收至交付审校的时间原则上需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
（5）投标方需保证编目质量，编目修改需控制在图书交付周期内。
（6）投标方需保证图书配到率不低于95%，未能配到的图书均需提供书面说明。
（7）投标方需提供每月统计报告，内容包括订单图书总量、配到图书总量、未配到图书总量、图书配到率及无法配到图书的书目清单等。
3、阅读推广活动
合同期内，投标方需根据招标方要求，对线上荐购活动实施项目推广，采用多种形式让更多读者了解该项目并使用线上荐购方式获取所需图书。

V、采购包5：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
1、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方式：报订书目订单方式
（1）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工作人员根据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馆藏原则及规划，自行搜集书目信息，筛选形成书目订单，分批通过电子邮件向投标方报订，投标方根据订单配送图书到馆并完成图书编目、加工、上架。投标方不得对书目范围进行限制。
（2）投标方必须严格按照招标方报订书目订单的品种和复本数量进行配送，不得自行搭配或追加非招标方确认订购的品种和复本。
（3）投标方需在收到报订书目订单后10天内提供可供货图书清单，并在收到订单后30天内将图书配送到馆。30天内未配送到馆图书，招标方有权撤消该图书订单，但仍将其纳入对投标方的配到率评估。
（4）如招标方报订书目订单中出现，原则上均不予入藏的图书及定价超过人民币500元（含）的图书，投标方有义务在配书前向招标方予以再次确认。
（5）中标方必须对招标方所有订单建立订购数据库，对每次订单进行查重（本批订单互查及不同批次互查）、编号，如发现有重复，需及时反馈招标方确认后再处理。
（6）中标方应同意招标方在合同额5%以内的比例范围内的退订要求。不论图书是否已经配送到馆，招标方有权对报订后发现不符合馆藏需求（非投标方责任）的图书提出退订要求，退订图书不再计算配到率。
（7）投标方必须具有从事图书编目加工业务的专业人员，且具备免费的并且符合招标方要求的到馆编目加工上架服务能力。首批图书（约占项目金额80%）需在报订后一个月内完成配货及编目加工，且配到率不低于90%。
（8）投标方需保证全部图书综合配到率不低于90%，并需按招标方要求完成全部图书上架工作。
2、每周图书上架及配套服务要求：
（1）投标方承诺合同期内按招标方要求，每周提供最近半年内出版的图书书目不少于200条，每批书目提供前必须进行前后查重。每周新书上架册数不少于100册。
    （2）投标方需结合市民中心空间规划，每月提供专题图书展1次，并提供配套的宣传服务，包含但不限于海报、微信文案等。
    （3）投标方需在合同期内，根据招标方要求，举办不少于4次阅读推广活动（如邀请知名作家或学者举办新书签售、讲座等活动），并承担相关费用。
六、服务期限
2025年11月-2026年10月。
七、综合说明
1、采用固定结算率报价，固定结算率指此次采购及服务相关的所有费用的结算比率，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图书货款、加工耗材（包括按实际供货册数提供RFID标签）、编目加工上架服务、书目服务、所有服务人员工资及社保、所有服务人员交通餐饮住宿、相关阅读推广活动、包装、运输、装卸、仓储、保险、各种税费、劳保、专利技术、质保期间、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一切费用。即结算金额=图书码洋*中标结算率。
2、投标结算率适用于本项目全部采购图书并已包含相关专题图书展、阅读推广活动所需费用。
3、如投标方承诺内容与本招标书要求有偏离的（低于或未达到招标书要求），投标方必须在投标偏离表中一一列明，未列出者，一律视作无偏离同意本招标书要求。
4、本项目在向中标单位发放中标通知书时，将向参与项目评审的未中标供应商发放《未中标通知书》，以电子招投标系统通知形式告知该未中标供应商的评审得分与排名，请及时接收查阅，未中标供应商未按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获取告知信息的，视为自动放弃并自行承担相应后果。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6、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监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7、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7.1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7.2 根据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执行。 
7.3 根据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执行。 
7.4苏州市财政局《关于贯彻执行绿色采购、促进残疾人就业和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政策的通知（苏财购〔2020〕10号）》。
7.5财库〔2022〕19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
7.6苏财购〔2022〕16号关于印发《苏州市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7.7 绿色采购
根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本次采购标的物不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政府强制采购产品。
本次采购标的物不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环保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优先采购范围内的产品。
7.8 根据《关于在全省政府采购领域推行电子履约保函（保险）的通知（苏财购〔2023〕150号）》规定，中标（成交）供应商可以自愿选择，使用以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形式代替提供履约保证金。供应商可通过江苏省政府采购网、“苏采云”系统链接访问登录“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保险）平台”，选择第三方机构并提交保函（保险）申请。详见：江苏政府采购网“资料下载”栏目（网址：www.ccgp-jiangsu.gov.cn/jiangsu/zlxz）下载“政府采购电子履约保函（保险）操作手册”。
7.9 根据苏州市财政局《关于深入开展苏州市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业务的通知》相关要求，本项目支持政府采购合同信用融资。
8、凡涉及招标文件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补充通知为准。


第六章 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编号：

[bookmark: _Toc142194275][bookmark: _Toc142194276]甲方（采购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乙方（供应方）：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地址：
 
根据招标编号           号招标文件及中标单位的响应文件和中标通知书，甲乙双方就此次中标的标的物的购销事宜，签订本合同书。  
一、合同内容
1、乙方通过招标文件指定方式完成图书供货服务（详参招标文件，暂略）。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1）中标通知书；
（2）招标文件；
（3）乙方中标的投标书；
（4）乙方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作的其他承诺、声明、书面澄清等。
2、采购内容：全品种图书，主要采购国内出版社近两年内出版的图书。不予入藏的图书为：
（1）原则上不予入藏的类别包括：非常用外国语（H4-H9）、矿业工程（TD）、石油天然气工业（TE）、冶金工业（TF）、武器工业（TJ）、原子能技术（TL）、水利工程（TV）、交通运输（U，非少儿类）等。
（2）不论何种类别，以下类型的图书原则上均不予入藏：教材教辅类图书、非国家重点的大部头书、非正式出版图书、国内改编或盗版的外版书、特殊装帧图书（如：纯光盘图书、非常规开本的图书、卡片、挂图、活动单页、装帧豪华的图书、礼品包装的图书等）、读者互动型出版物（包含但不限于：涂色、描红、贴纸、刮画、书写等需读者动手操作或消耗性使用的内容）。
3、合同期：2025年11月-2026年10月。
4、交货地点：乙方交货至甲方指定地：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总馆及各分馆指定地点（合同期内如送货地点发生变化，甲方提前10天书面通知乙方）。
二、合同价格与支付
1、合同价格按此次招投标中验收合格的图书码洋、中标结算率、违约金扣除结算执行，即应付结算款=验收合格的图书码洋*中标结算率-违约金（如发生）。中标结算率指此次采购及服务相关的所有费用的结算比率（参验收合格的图书码洋）。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图书货款、加工耗材（包括按实际供货册数提供RFID标签）、编目加工上架服务、书目服务、所有服务人员工资及社保、所有服务人员交通餐饮住宿、相关阅读推广活动、包装、运输、装卸、仓储、保险、各种税费、劳保、专利技术、质保期间、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一切费用。
甲方本次采购项目采购资金不超过    万元，本合同中标结算率为     。 
2、2．合同生效后款项结算及支付采用如下方式： 
（1）履约保证金收取及退还
履约保证金收取：乙方需在合同签订前以银行转账方式交纳履约保证金（合同金额的5%）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履约保证金退还：待合同到期且完成所有结算工作后，乙方如未出现违约现象，甲方在最终结算完成后的一个月内予以无息全额一次性退还；如乙方存有违约事项，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违约金；如发生严重违约事项，甲方有权罚没乙方全部履约保证金；如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抵扣违约金的，乙方还应赔偿其差额部分。
（2）预付款：乙方明确表示无需预付款。
（3）进度款：
在未发生严重违约的情况下，各采购包合同按照截至下表时间节点完成验收的图书码洋为准进行结算。分次验收结算的，未到末次不计算违约金，合同到期且乙方完成全部图书编目加工上架后进行最终结算。
	项目
	合同金额
	结算条件

	采购包1常规报订图书采购
	145
	计划分2次结算，分别以截止到2026.4.30和2026.10.31完成验收的图书码洋为准进行结算

	采购包2“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采购
	80
	计划分2次结算，分别以截止到2026.4.30和2026.10.31完成验收的图书码洋为准进行结算

	采购包3“寻找城市选书人”图书采购
	60
	以截止到2026.9.30完成验收的图书码洋为准进行结算

	采购包4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
	35
	以2026.10.31完成验收的图书码洋为准进行结算

	采购包5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
	90
	计划分2次结算，分别以截止到2026.4.30和2026.10.31完成验收的图书码洋为准进行结算

	合计
	410
	


结算要求：达到结算条件，乙方提供完备的结算工作材料。结算工作材料包括合同约定重要指标的执行情况（具体到数字）、历次合同执行通知书及其他有效工作材料。各项工作材料需加盖乙方公章。乙方未按时提交基本完备的结算工作材料情况下，结算时间将视双方工作时间另行议定。
甲方根据合同条款审核结算工作材料，在30日内完成结算工作。甲方以书面形式将结算结果通知乙方，乙方应在收到结算结果通知书后7日内完成数据确认并回复甲方，若未提出异议，则视为乙方已予确认并同意结算结果。
款项支付：双方完成各项结算核对、确认工作后，乙方根据确认的款项开具甲方税务主管部门认可的正式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30天内以银行转账形式完成付款。
根据现行税法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甲方承担。根据现行税法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并已包含在本合同价中。
支付方式：银行汇票或转账支票。
三、图书采购服务
参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暂略
四、图书质量要求
参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暂略
五、图书加工服务
参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暂略
六、图书配送服务
参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暂略
七、阅读推广活动
参招标文件及投标文件，暂略
八、违约责任约定（不同采购包根据采购要求对应采用）
1.一般违约责任
（1）发生订单图书配到率或主题图书七个工作日内配到率低于乙方投标文件响应之服务承诺的情况，参照每低1个百分点扣100元的标准计算扣取违约金。最终结算时所有报订批次综合计算，两者分别计算；
（2）发生图书编目加工合格率低于98%的情况，参照每低1个百分点扣100元的标准计算扣取违约金。最终结算时所有报订批次综合计算；
（3）发生问题图书（包括I类、II类）比率超过0.1%的情况，参照每超1个百分点扣100元的标准计算扣取违约金；
（4）乙方在合同期内未达到图书阅读推广活动的承诺举办次数的，阅读推广活动每少一次扣5000元；
（5）“你选书我买单”图书还回后深加工周期平均超过投标承诺一倍的，扣除违约金1000元；
（6）读者荐购图书配到率低于投标方承诺的，参照每低1个百分点扣100元的标准计算扣取违约金。最终结算时综合计算；
（7）本合同和招标文件约定的其它违约责任，按相关条款执行。 
2.严重违约责任
发生以下任一严重违约情况，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中标金额5%的违约金，同时赔偿甲方由此遭受的全部损失。并且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严重违约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一情况： 
（1）通过“你选书我买单”方式借出的图书合同期内首月不足1000册或累计不足6000册的；
（2）普通报订书目订单第一批次订单一个月内配到率低于60%或合同期内综合所有批次订单图书实际配到率低于60%的或主题图书七个工作日内配到率低于80%的；
（3）主题图书未在投标文件承诺时间内完成加工上架的次数超过5次的；
（4）荐购图书超7个工作日交付审校的情况超过3次的；
（5）东部市民中心首批图书报订后，20天内配到率未达到50%的；
（6）乙方若配送侵犯知识产权图书，属严重违约，除无条件接收退书外，另需按照相关正版图书码洋10倍方式（以册为单位）扣取违约金，且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供货资格。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责任由乙方承担；
（7）单一批次到馆图书中的问题图书比率超过10%或累计有三批次到馆图书的问题图书比率超过2%的；
（8）未按投标文件承诺开通“你选书我买单”线下实体服务点或已开通服务点内上架图书册数未达到投标文件承诺的；
（9）投标文件承诺提供专职服务人员但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15天内常驻人员未到岗或常驻人员合同期内累计缺勤超过20天且无其他人员顶岗的；
（10）因投标方服务问题引起读者投诉，且责任确在投标方的。
3.索赔
乙方未严格按规定配送、加工图书，造成甲方经济损失或不良影响，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索赔，乙方在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30天内(含30天)应尽快采取修正措施。如果乙方在收到通知后30天内没有弥补缺陷，甲方可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同时甲方对乙方行使的其它权利不受影响。索赔方式除上述规定之外，甲方还有权选择以下方式：
（1）乙方同意退货，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2）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甲方遭受损失的数额，经甲乙双方商定降低货物的价格；
（3）从尚未支付的合同价款或履约保证金中扣除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其他费用，包括律师费用。如果这些金额不足以补偿索赔金额，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对不足部分的补偿。
九、图书验收异议处置
1.甲方在图书验收过程中，应当在双方约定的验收日期内将图书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况及处置意见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
2.乙方应在收到甲方书面异议后七天内负责处理问题，否则将视为默认甲方提出的异议和处置意见；
3.如果甲方在验收期满后既不出具验收合格证明又未提出书面异议，则视为乙方所交图书符合合同规定。
十、售后服务
 乙方自图书验收合格之日起，应按文件要求提供合同承诺的服务及约定的保修或退换。
十一、不可抗力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合同一方延迟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合同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十二、合同的转让和解除
本合同的部分和全部都不得转让。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解除合同：
1.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2.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除合同；
3.因合同一方违约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4.有权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在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合同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十三、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在乙方向甲方缴纳履约保证金，双方盖章后生效。
十四、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签约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处理。
十五、附则
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五份，甲方执两份，乙方两份，招标机构一份。
本合同文件使用中文书写、解释和说明。 
本合同未尽事宜参照招标文件相关条款执行；其它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确定，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之规定解释。
十六、特别条款
“合同”系指本文件及所有附件。合同组成及解释顺序如下：
本合同及附件1：乙方投标评分对照表；
甲方的招标文件；
乙方的投标文件
十七、其他
（一）本合同仅为本次采购用途，未经甲方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用途，否则，甲方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二）未尽事宜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规定解释。
（三）应当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问题的，甲方有权立即终止合同。
（四）如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甲方有权变更、中止或者终止、解除合同。
（五）甲方和乙方签订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六）小型、微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分包或转包给大型企业。
（七）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在本合同签订后，若因乙方办理“园釆贷”信用融资的需要，本合同中约定的乙方收款账号可做变更，变更后的账号为甲方付款时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中资金提供方指定的回款账户，甲方支付至该账号的款项，亦视为已向乙方履行完毕支付义务。甲方同时应与办理“园采贷”的乙方签订变更账号的补充协议或由乙方提供账号的变更申请。




甲方（盖章）：苏州工业园区公共文化中心   乙方（盖章）：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第七章  评标方法与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142194274]
一、评标办法
1、本次招标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即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分标准和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作为中标候选人。
2、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独立对每个进入打分程序的有效投标人的标书技术和资质部分以打分的形式进行评审和评价。
3、对评委的评分（除价格分外）进行统计汇总平均后计算出每个投标人的得分，加上价格得分即为每个投标人的总得分。
4、采购人授权总得分最高投标人的为中标人。
二、评分标准
（一）价格部分（45分）
1、以通过评标初审且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的结算率最低者（即优惠率最高者）为基准结算率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结算率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结算率/投标结算率）X结算率权值X100（价格权值为45%）
2、本项目属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3、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4、针对小微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企业的评审：
（1）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微企业力度的通知》（苏财购〔2020〕19号）及《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等文件的精神，对属于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企业给予价格评审加分。投标人提供的货物全部为小型或微型企业、残疾人企业和监狱企业制造的，其价格在评审时给予2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如扣除后的价格为最低价的，则作为评审基准价，若最后中标，中标价格则以实际投标报价为准。残疾人企业或监狱企业属于小型、微型企业的，不重复享受政策。
（2）本项目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小微企业投标应提供经签署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监狱企业必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必须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在响应文件中未提供相关材料、资料的，不享受评审优惠政策。
（二）技术部分（55分）
采购包1：常规报订图书采购
（仅适用于采购包1）
1、普通图书采购实施组织方案：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图书来源、质量、组织计划、人员安排、售后服务承诺及具体措施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最高得10分。（10分）
2、主题图书采购实施组织方案：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图书来源、质量、组织计划、人员安排、售后服务承诺及具体措施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3分。最高得8分。（8分）
3、图书配到率、图书上架周期服务保障方案：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3分。（8分）
4、投标单位或其经营的场所近三年主办或承办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相关证明材料，根据材料提供的活动规模、场地、嘉宾、形式、专业媒体报道或获奖打分。过往活动证明材料与本项目符合、高标准、具有借鉴操作性的得8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比较符合，具有基本的操作借鉴性的得5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较少符合的得3分。未提供材料不得分。（8分）
5、投标单位具有现采样本书库或库房，至少有一处单独的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3000平方得3分，≥2500平方得2分，>2000平方得1分，否则不得分。需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扫描件、现场图片等相关材料，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不能提供相关材料的不得分。（3分）    
6、投标单位提供2023年1月1日以后签订合同并于本次开标前已完工的类似案例，提供合同或完工验收报告或合作方证明材料等，资料不全不得分，具有1个类似业绩的得1分，最高5分。（5分） 
7、提供全国各类出版社代理证明：满500家的得5分，满300家的得3分，满200家得2分，100-199家得1分，少于100家不得分。需要提供代理证明汇总表并注明顺序号、代理证明扫描件加盖出版社公章，未提供汇总表或汇总表所列顺序号与实际顺序不符的不得分。（5分）
8、投标单位提供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扫描件，并提供在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的截图。（1分）
9、投标单位具有CALIS编目中心颁发的三级编目员资格上岗证或国家图书馆编目员资格证书，有一人得1分，最高4分。需提供证书扫描件和最新一期社保缴纳证明。（4分）
10、投标单位具有在有效期内与国家图书馆编目中心签订的数据使用协议书，其中有数据下载及上传权限的得2分，仅有下载权限的得1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2分）
11、投标单位具备定期发布新书书目、进行网上订购等功能的自有独立专业化商务网站，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得1分，如无网站，或网站无新书书目发布和网上订购功能的则不得分。（1分）

采购包2：“你选书我买单”图书采购
（仅适用于采购包2）
1、投标单位承诺在苏州工业园区范围内开通两个选书买单线下实体服务点，承诺中需注明服务点地址、面积，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经营场所证明材料等。提供材料齐全、符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具有可操作性的得10分；提供材料齐全、基本符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的得7分；提供材料齐全、不符合项目的实际情况的得4分；材料不齐全的不得分。（10分）
2、项目实施组织方案，包括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图书来源、质量、组织计划、人员安排、售后服务承诺及具体措施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10分）
3、投标单位或其经营的场所近三年主办或承办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相关证明材料，根据材料提供的活动规模、场地、嘉宾、形式、专业媒体报道或获奖打分。过往活动证明材料与本项目符合、高标准、具有借鉴操作性的得10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比较符合，具有基本的操作借鉴性的得7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较少符合的得4分。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分。（10分）
4、投标单位承诺线下实体服务点每月通过“你选书我买单”借出图书的数量：≥1200册得2分，≥1100册得1分，否则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5、投标单位承诺线下实体服务点图书更新频率：>1次/周的得2分，≤1次/周的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6、投标单位承诺线下实体服务点图书更新数量：每次更新数量与同期借出量相比，≥120%得2分，＞100%得1分，＜100%不得分。最高得2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7、投标单位承诺在图书还回后完成深加工及编目上架的天数：≤20天完成得2分，≤25天完成得1分，超过30天完成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8、投标单位提供2023年1月1日以后签订合同并于本次开标前已完工的类似项目案例，提供合同或完工验收报告或合作方证明材料等，资料不全不得分，具有一个类似业绩的得1分，最高分3分。（3分）  
9、提供全国各类出版社代理证明：满500家的得5分，满300家的得3分，满200家得2分，100-199家得1分，少于100家不得分。需要提供代理证明汇总表并注明顺序号、代理证明扫描件加盖出版社公章，未提供汇总表或汇总表所列顺序号与实际顺序不符的不得分。（5分）
10、投标单位具有CALIS编目中心颁发的三级编目员资格上岗证或国家图书馆编目员资格证书，有一人得1分，最高4分。需提供证书扫描件和最新一期社保缴纳证明。（4分）
11、投标单位具有在有效期内与国家图书馆编目中心签订的数据使用协议书，其中有数据下载及上传权限的得2分，仅有下载权限的得1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2分）
12、投标单位具备定期发布新书书目、进行网上订购等功能的自有独立专业化商务网站，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得3分，如无网站，或网站无新书书目发布和网上订购功能的则不得分。（3分）

采购包3：“寻找城市选书人”图书采购
（仅适用于采购包3）
1、项目实施组织方案：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主题策划、实施内容、图书展、借阅服务流程、阅读推广活动计划、宣传思路、进度安排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10分）
2、项目宣传方案：为保障项目每期顺利开展并达成预定效果，投标单位需提供相应的项目前、中、后宣传方案（方案至少包括宣传投放地点、形式、周期等）。根据宣传方案的翔实度、可信度、可行性等打分，方案科学合理、可信度及可行性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信度及可行性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信度及可行性不高的得3分。（8分）
3、投标单位或其经营的场所近三年主办或承办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相关证明材料，根据材料提供的活动规模、场地、嘉宾、形式、专业媒体报道或获奖打分。过往活动证明材料与本项目符合、高标准、具有借鉴操作性的得8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比较符合，具有基本的操作借鉴性的得5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较少符合的得3分。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8分）
4、投标单位提供开展本项目的苏州工业园区重点文化空间规划方案（方案至少包括场地选址、知名度、面积、物料配备、设备配备等，可提供场地业主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3分。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分。（8分）
5、投标单位提供项目所需的图书精选方案：图书选品与项目当期策划主题相贴切，每种图书复本不超过3本，提供书目不少于5000种，并综合图书出版社、作者及图书获得奖项等多维度挑选，保障书目一次性通过招标方审核。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3分。（8分）
6、投标单位承诺所提供书目出版时间在2025年1月1日以后的占比在90% 以上的，得2分，在90% 以下的，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7、投标单位或其经营的场所近三年获得荣誉表彰等相关奖项的有一份得2分，最高得4分，提供获奖证明材料。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不得分。（4分） 
8、投标单位提供2023年1月1日以后签订合同并于本次开标前已完工的类似项目案例，提供合同或完工验收报告或合作方证明材料等，资料不全不得分，具有一个类似业绩的得1分，最高2分。（2分） 
9、投标单位具备定期发布活动预告、活动新闻、新书书目等的自有独立网站或公众号，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得5分。如无独立网站或公众号，或无活动预告、活动新闻、新书书目发布功能的则不得分。（5分）

采购包4：线上读者荐购图书采购
（仅适用于采购包4）
1、项目实施组织方案：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图书来源、质量、组织计划、人员安排、售后服务承诺及具体措施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最高得10分。（10分）
2、线上读者荐购订单处理方案，包括订单处理流程、图书采购渠道、图书编目加工保障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10分）
3、图书配到率与图书交付周期保障方案。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10分）
4、线上读者荐购服务的推广方案，至少包括推广渠道、推广形式、推广节奏安排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4分。（10分）
5、投标单位承诺“我要推荐”在线订单自订单接收至交付审校的时间原则上需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5个工作日得5分，5-6个工作日得2分，否则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最高5分。（5分）
6、投标单位需保证图书配到率不低于95%，≥98%得3分，〉95%得1分，≤95%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3分）
7、投标单位提供2023年1月1日以后签订合同并于本次开标前已完工的类似项目案例，提供合同或完工验收报告或合作方证明材料等，资料不全不得分，具有一个类似业绩的得1分，最高2分。（2分） 
8、投标单位具备定期发布活动预告、活动新闻、新书书目等的自有独立网站或公众号，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得5分。如无独立网站或公众号，或无活动预告、活动新闻发布、新书书目发布功能的则不得分。（5分）

采购包5：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图书采购
（仅适用于采购包5）
1、项目实施组织方案：保障本项目顺利实施的图书来源、质量、组织计划、人员安排、售后服务承诺及具体措施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3分。最高得8分。（8分）
2、东部市民中心图书馆借阅提升方案，包括服务品牌打造、空间布局、图书展陈、图书推荐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8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5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3分。（8分）
3、图书配到率、图书上架等服务保障方案，包含图书配到率、图书配送到馆周期、首批图书上架周期、每周图书上架周期等。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高的得10分；方案比较科学合理、可行性及匹配度较高的得7分；方案可行性及匹配度不高的得4分。（10分）
4、投标单位或其经营场所近一年内主办或承办的专题图书展相关证明材料，根据材料提供的专题图书展新颖性、规模、形式、合作资源、宣传渠道打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符合、高标准、具有借鉴操作性的得8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比较符合，具有基本的操作借鉴性的得5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较少符合的得3分。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8分）
5、投标单位或其经营的场所近三年主办或承办的大型阅读推广活动相关证明材料，根据材料提供的活动规模、场地、嘉宾、形式、专业媒体报道或获奖打分。过往活动证明材料与本项目符合、高标准、具有借鉴操作性的得8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比较符合，具有基本的操作借鉴性的得5分；证明材料与本项目较少符合的得3分。未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8分）
6、投标单位具有现采样本书库或库房，至少有一处单独的面积不低于2000平方，≥3000平方得3分，≥2500平方得2分，>2000平方得1分。需提供产权证明或租赁证明扫描件、现场图片等相关材料，投标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公章，未提供相关材料的不得分。（3分）
7、投标单位承诺合同期内所有批次综合计算的订单图书配到率（配到率为到馆总册数与订单总册数的比率）：≥95%得2分，>90%得1分，≤90%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8、投标单位承诺首批图书从报订到完成编目加工时间，承诺≤25天内完成得2分；＜30天完成得1分，超过一个月完成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9、投标单位承诺合同期内按招标方要求每周提供最近半年内出版的图书书目，≥250条，得2分，大于200条少于250条得1分，少于200条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10、投标单位承诺合同期内每周图书上新册数：≥120册得2分，＞100册得1分，小于100册不得分。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承诺书。（2分）
11、投标单位具备定期发布活动预告、活动新闻、新书书目等的自有独立网站或公众号，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得2分。如无独立网站或公众号，或无活动预告、活动新闻发布、新书书目发布功能的则不得分。（2分） 

                  （全文完）

附件

一、附件1：《中文图书编目细则及加工规范》(如合同执行期间，招标方对此规范有修订的，以修订后版本为准。如修订后导致耗材成本增加的，增加部分由招标方承担)

二、附件2：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下辖分馆及社区阅览室名称及地址（持续更新中）
参网址：https://pcc.sipac.gov.cn/library/server?itemId=museum_system&code=library_reader_service




附件1：《中文图书编目细则及加工规范》

中文图书编目细则及加工规范
本馆采用CNMARC著录格式，要求著录信息应正确、完备，以保证可能提供更多检索点。中文图书分类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为蓝本，遵循其分类标准进行分类，并参照《中图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中国分类主题词表》等有关的文献著录、标引规则进行著录、标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采用的规则与标准:
1.《中图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3.《中国分类主题词表》（2005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4.《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2004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第二条  著录信息源:
普通图书各个著录项目的规定信息源规定如下表：
	著录项目
	         规  定  信  息  源

	书名与责任说明项
	书名页、版权页、封面、书脊、序言、后记等

	版本项
	版权页、书名页、封面、出版说明等处

	出版、发行项
	版权页、书名页、封面、出版说明等处

	载体形态项
	整部图书及附件

	丛书项
	整部图书

	附注项
	任何信息源

	标准编号与获得方式项
	任何信息源



第2章 编目说明
第三条  部分字段细则如下:
1.记录头标区
 注意填写字符位置第5、6、7、8，其他位由计算机自动生成。
即：记录状态  N=新记录  C=经修改的记录
执行代码 记录类型  a=文字资料印刷品  c=乐谱印刷品
         书目级别  m=专著 
         层次等级代码  #=层次关系未定  0=无层次关系
有层次关系，例如丛书或多卷书分散著录时5-8位应为“oam2”
无层次关系时5-8位采用“nam0”

2.010国标标准书号
2.1如ISBN、出版时间、责任者等相同文献，只是价格不同的文献，当同一种文献处理，著录在同一条数据上，价格等对应信息在310字段做好附注，验收时注意每一本书的条码和其价格的对应。
例1:010##$a978-7-5168-2409-2$dCNY33.80
              310##$a2023年7月第2次印刷价格为35.80元。
2.2在编文献装帧形式为平装不需著录，其它装帧形式需著录。 
2.3在编文献无标价，不著录$d010
3.100通用处理数据（阅读对象代码）
阅读对象代码：根据阅读对象选择相应的代码，
      例1：儿童绘本《我的朋友地球》，阅读对象代码应选“b(0-5)”和“c(5-10)”
例2：儿童故事《红孩子》，阅读对象代码应选“c(5-10)”和“d（9-14）”
例3：成人小说《白鹿原》，阅读对象代码应选“e青年(14-20)”和“m普通成人”
4.200题名责任说明 
4.1如无题名页，须增加304字段做说明； 
例：2001#$a 南京长江大桥 
304##$a 本书无题名页，200 字段信息取自封面 
4.2有题名页但无责任者，封面、版权页有上有责任者时，不著录在200字段，须增314字段进行说明，须增加 7—字段做检索点。 
      例：2001#$a自我对话的力量 
314##$a版权页题：沈力主编（或相应的说明形式）
701#0$a沈力$4主编 
4.3有题名页，但责任说明信息不完整时，须在314字段说明，须增加7—字段做检索点。
例：2001#$a 新媒体设计概论$f(英)崔西亚•奥斯丁，(英)理查德•杜 斯特[著] 
314##$a译者取自版权页 
702#0$a雷倩$4译 
4.4题名页上无其他题名信息，只出现在封面、书脊上时，不在200字段著录，须增加312字段做说明，如其他题名可独立做检索点时，可再在517字段著录。
例 1:2001#$a家常营养汤煲 
312##$a封面其他题名：为健康而准备的 500 道滋补好汤
例 2:2001#$a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312##$a书脊其他题名：施光南歌曲选
5171#$a施光南歌曲选 
4.5规定信息源未注明责任方式而以“XXX 作品”出现时，本字段可录为“XXX[著]”或“XXX[绘]”等。 
4.6并列题名：出现在题名页的并列题名著录于200字段，格式为：200$d=#，200字段末尾须加并列题名语种代码，并在510字段做检索点，同时末尾须加语文代码。 如并列题名未出现在题名页上，还应在312字段提供并列题名附注。语种代码表参附件2、《语种代码表》。
4.6.1题名页两种以上文种（或语种）题名时，可将首先出现的其他文种题名作为并列题名著录在正题名之后，其余在附注项注明。
        4.6.2出现在非题名页上的并列题名信息，在312字段做附注说明。
          例：“312##$a封面××文并列题名：××～”
4.6.3并列题名信息在510字段提供检索点，首词字母大写且不排序字符应略去。
4.7交替题名：交替题名是正题名的一部分，著录于正题名第一部分之后，用“，#又名，#”（或“一名”、“亦名”、“或”等其它相应的词语）连接。并在517字段提供交替题名检索点。
      例1:2001#$a在家等你，又名，玉观音
            5171#$a玉观音
4.8无总题名，但有多部作品题名，著为同一责任者，则将题名依次著录于200字段$a子字段，若为不同责任者，则格式为2001#$a题名$f责任者$c题名$f责任者。
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在423字段做连接。题名超过三个只著录第一个题名及责任者，其后用省略号“……”表示，其余的题名在311字段全部说明或部分说明，在311字段说明的题名，需要分别在423字段连接。
      例1:2001#$a宇宙之问$a宇宙的起源$f何新著
           4231#$12001 $a宇宙的起源$1701#0$a何新著
      例2:2001#$a花间集$f(后蜀)赵崇祚辑$c花间集补$f(明)温博辑$c尊前集$f
唱春莲校点
           4231#$12001 $a花间集补$1701#0$a温博
           4231#$12001 $a尊前集$1701#0$a唱春莲
      例3:2001#$a教坊记$f(唐)崔令钦撰$g罗济平校点……
311##$a本书与：羯鼓录 / (唐) 南卓撰 ；罗济平校点. 乐府杂录 / (唐) 段安节撰 ；罗济平校点. 碧鸡漫志 / (宋) 王灼撰 ；罗济平校点. 香研居词麈 / (清) 方成培撰 ；杨柳校点 合订一册.
           4231#$12001 $a羯鼓录$1701#0$a南卓, $f唐代
           4231#$12001 $a乐府杂录$1701#0$a段安节, $f894-898
           4231#$12001 $a碧鸡漫志$1701#0$a王灼, $f宋代
           4231#$12001 $a香研居词$1701#0$a方成培 $f清代
4.9 $b一般文献类型标识与ISBD“一般文献类型标识”相对应，参见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5.205版本说明
5.1 按照规定信息源选取顺序，优先选择版权页，除第一版外，其余版本均如实著录。
5.1.1 当在编文献题名页题“增订本”，版权页题“ 1 版”时，著录为205##$a增订本；
5.1.2 题名页题“增订本”，版权页题“2 版”时，著录为： 205##$a增订本$b2版； 
5.1.3 题名页无版本信息，版权页题“2 版”时，著录为：205##$a2版；
5.1.4 题名页题“2 版”，版权页题“3 版”时，著录为：205##$a3版，305##$a版权页题：2版；
5.1.5 其他版本：如注音版、漫画版、升级版，如该书为第1版时，其他版本可放在205##$a中，如该书为第2版，其他版本可放在205##$b中。
  
6.210 出版发行
6.1 出版者不明确时，一律著“[出版者不详]”。出版社名称按规定信息源所载形式著录，有全称就不用简称；例：中信出版社，现在名称为中信出版集团。 
    
7.225丛编项
7.1 著录信息源中出现“……丛书”、“……系列图书”、“……系列”等，类似系列图书分散著录时，需要著录225字段，461和462字段自动生成。
7.1.1 2250#：指示符为1，指明本字段与4—字段检索点形式不同。
          例：2250#$a《我知道什么？》丛书
              461#0$12001#$a我知道什么？
7.1.2 2251#：指示符为1，指明本字段无检索点形式
例：2001#$a余韵$Ayu yun$f张爱玲著
                210##$a台北$c皇冠出版社$d1997
                2251#$a皇冠丛书$v1361
说明：由于皇冠出版社出版的所有图书均冠有“皇冠丛书”，此丛书名无内容特征及实际检索意义，故指示符设为“1”。

8.300 一般附注
8.1 规定信息源中载有“…教材”应入300附注字段著录。
8.2 图书的品牌入300字段，例：后浪、湛庐

9.312 相关题名附注 
9.1 非题名页出现的相关题名信息录于本字段。 
表述形式有：312##$a 英文原名： / 封面英文题名： / 封面英文共同题名： / 封面英文分辑题名： / 本书原名： / 版权页题名： / 

10.330 提要或文摘  
10.1 中文普通图书应撰写内容提要，客观简要介绍图书内容，字数控制在50-150字左右，正确使用标点符号，注意语句通顺流畅，逻辑连贯，简明准确。
10.2 以下类型文献可以省略内容提要：
1. 低幼读物；
2. 题名已经清楚说明文献内容的各类教科书、教学用参考书、画册、字帖、菜谱、摄影集、乐谱等；
3. 在327字段中已经提示清楚的内容；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条例单行本等。
       
第四条 主题标引块
1.600个人名称主题：
         指示符1：空  
指示符2:0表示名称按直序方式著录
1表示名称按倒序方式著录
           例1：孔子的哲学思想   600#0$a孔子$x哲学思想
           例2：邱吉尔回忆录   600#1$a邱吉尔$bL.S $x回忆录
    2.605题名主题/610非控主题词
  例1:605##$a诗经$x 诗歌研究 
例2:2001#$a达·芬奇解码 
6060#$a长篇小说$x小说研究$y 美国$z 现代 
6100#$a达·芬奇密码
    3.606普通主题
3.1根据内容做主题标引
3.2多种文学体裁的主题标引
3.2.1两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集，分别做主题标引，分别入类，不入总类。
3.2.2三种文学体裁的作品集，分别做主题标引，入总类。 
3.2.3三种文学体裁以上的作品集，主题标引与分类标引都做总，不做分。
        3.3如有交叉学科内容，分别做主题标引，分别入类。
    
第五条 分类标引   
1. 图书分类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五版（以下简称〈中图法〉）为蓝本，根据本馆性质、任务和读者需求进行分类，并保证图书分类的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一致性和有针对性。
2. 图书分类工作应严格遵守的工作流程：查重——辩类——归类——核对
3. 分类标引（690字段）：均要求分类恰当，不规定具体几级类，丛书原则上应分散分类。
4. 部分分类细分要求
4.1中国长篇小说类：根据《中图法》要求，分类需取全，例：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取I247.53；
4.2漫画类：在分类号后面加国别代码，例：日本漫画J238.2(313)；
4.3双语类：对照读物，采购组配号
     例1：《奥巴马的生活记忆》（英汉对照），H319.4:K837.127=6
     例2：《伊索寓言全集》（双语），H319.4:I17(198.4)
4.4注音类：拼音读物需要加主题和分类
      例1：《调皮的日子》
       6060#$a儿童文学$x长篇小说$y中国$z现代
       6060#$汉语拼音$j拼音读物
       690##$aI287.45$v5
             690##$aH125.4$v5
4.5人物传记类：
4.5.1中国人物传记：K825/K828依分类规定分，如有必要需加时代复分，例雍正，K827=49；
4.5.2各国人物传记：K833/K837依世界地区表分，再仿K82分；
4.5.3 此类图书取索书号中的分类号需注意，需要用人物名称主题词进行查重，保持与图书馆管理系统中一致；另索书号中的分类号超八级，需增补第一个690字段截取至八级。
4.6计算机类：程序语言、算法语言，应入TP312,依语言名称的前两个字符区分； 
     例：ALGOL语言入TP312AL、JAVA语言入TP312JA、C++语言入TP312C++、Visual C++入TP312VC
4.7综合性普及读物：各国百科全书，应归入Z23/27类，依世界地区表分。
4.8交叉分类问题：可根据前言、后记、目录和内容来分辨主要类号和
次要类号。

第六条  7××知识责任块
1. 701/702 个人名称 
        按国图标准著录，不做$b字段,指示符用“＃0”；另著录外国责任者时在著者姓前加其国别,著录中国古代责任者时在其前加朝代。
        例1:701#0$c(美)$a霍普金斯$c(Hopkins, Lewis D.)$4著         
2.711/712团体名称
会议文献涉及的团体名称著录如下：
      例1:2001#$a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58届大会论文选译
71112$a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d(第58届:#$f1992:#$e新德里)
      例2:2001#$a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文集
71112$a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d(第3届:#$f1992:#$e西安市，陕西省)

第七条 编目细则附件字段列表：
	字段代码
	字段含义
	出现，则必须著录子字段
	附注：本规范只针对普通中文图书或者当作普通图书著录的其它类型文献

	头标
	
	
	5678字符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国图规则著录，最后4个字符位应为450_

	001
	记录标识号（即汇文的MARC号）
	
	由系统决定

	005
	记录处理时间
	
	系统生成

	010
	国际标准书号
	a,b,d,z
	依国图规则严格认真仔细著录

	011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a,b,d,y,z
	出现，则必须准确著录

	016
	国际标准音像编码
	abdz
	出现,则必须著录

	091
	统一书刊号
	abdz
	出现，则必须著录

	092
	订购号
	N
	

	094
	标准号
	abz
	若有需要,必须著录

	100
	通用数据处理项
	a
	应如实认真填写

	101
	语种
	abcfgj
	根据情况选用

	102
	出版或者制作国别
	ab
	需查表

	105
	编码数据字段：专著性文字资料
	a
	根据情况认真著录。

	106
	编码数据字段：形态特征
	a
	 根据情况填写

	110
	编码数据字段：连续出版物
	N
	若是连续出版物，则必须著录

	200
	题名与责任说明
	acdefghivz
	依国图规则严格认真仔细著录

	205
	版本说明
	ab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1版不著录

	207
	资料特定细节项：连续出版物卷期编号
	az
	若为连续出版物，则应著录

	210
	出版发行等
	acdh
	必须著录

	215
	载体形态项
	acde
	必须著录，注意光盘附件情况

	225
	从编项
	a,h,i,v
	若有，则必须著录

	300
	一般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1
	标识号附注
	N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2
	编码信息附注
	N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4
	题名与责任者说明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5
	版本与书目沿革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6
	出版发行等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7
	载体形态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08
	从编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14
	知识责任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20
	文献内书目、索引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24
	原作版本附注
	a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

	327
	内容附注
	N
	若有必要，应予以著录，应注意必要时使用517

	330
	提要或文摘附注
	a
	除文学作品外,均应予以著录，若未认真著录视为重大过错。

	333
	使用对象附注
	a
	附注内容

	393
	系统外字符附注
	N
	若有必要，应予以准确、清晰著录

	461
	总集
	Y
	国家图书馆格式

	462
	分集
	Y
	国家图书馆格式

	463
	单册
	N
	国家图书馆格式

	500
	统一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01
	作品集统一题名
	N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0
	并列正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2
	封面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3
	附加题名页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4
	卷端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5
	逐页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6
	书脊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7
	其他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18
	现代标准书写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540
	编目员补充的附加题名
	a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0
	个人名称主题
	af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1
	团体名称主题
	a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2
	家族名称主题
	a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4
	名称和题名主题
	a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5
	题名主题
	a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6
	论题名称主题
	a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07
	地理名称主题
	axyzj
	若有必要，必须著录

	610
	非控主题词
	a
	若有必要,可予以著录

	690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av
	必须严格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著录

	700
	个人名称——主要知识责任
	N
	

	701
	个人名称——等同知识责任
	abcf4
	根据相应情况选择著录

	702
	个人名称——次要知识责任
	abcf4
	同上

	710
	团体名称——主要知识责任
	N
	同上

	711
	团体名称——等同知识责任
	a4
	同上

	730
	名称——知识责任
	a4
	同上

	801
	记录来源
	abc
	必须著录，机构代码选用SDLL，套录数据是2个801字段。

	856
	电子资源与检索
	N
	若有必要，则予以著录

	905
	
	
	$a使用SDLL


    
第八条 分散和集中著录
文献原则上以分散著录为主，每册（含有价值的独立附件）都需著录一条数据，应在相应010、011、016、091著录总价格、并用规范文字说明是套价。
丛书或多卷书中在著录上要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方便读者利用，如丛书和多卷书等系列文献新入图书馆系统时，只在下列情况下做集中处理，具体做法如下：              
1.丛书或多卷书有自己的名称、总目录，有一定的编辑计划，并且版本、装帧一致， 册次连贯的，无论全套一次发行或分散发行，都应作为一种书集中处理。
2.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或根据一定旨意搜集有关资料来编篡的丛书或多卷书，如果分开著录会失去系统性和完整性，应做为一种书集中处理。
 3.一定地区、时代或其他一定体系编篡而成的丛书或多卷书，应作为一种书集中处理。
 4.内容上联系极为密切，主题范围明确，而又有特定的读者对象的丛书，应作为一种书集中处理。
 5.根据实际情况，丛书或多卷书在作集中处理后，应适当加互见分类号或分析分类号。

第九条  查重
文献在编目前需查重，不限于ISBN、题名、丛书名、责任者、主题等项逐一查重，与本馆馆藏一致做为复本处理。不同ISBN号的图书原则上需著录分别的书目数据。



第三章 索书号取号规则
第十条  索书号规范
1.索书号组成：分类号+种次号+辅助区分号组成，辅助区分号包括版次号、年代号、卷册号，索书号分为三层：
      第一层：分类号
      第二层：种次号+版次号、年代号
      第三层：卷册号
2. 辅助区分号
2.1版次号（国内出版社出版图书版次）：索书号第二层，用“：”表示，第2版、第3版、增订版、修订版、翻译版、影印版
          例1：I247.57/10:2（第2版）
          例2: I247.57/10:Z（增订版）
          例3：I247.57/10:X（修订版）
          例4：TP312C/1:2T5（版权页上是第2版，翻译自原版第5版）
    例5：TP312C/2:2P3（版权页上是第2版，影印原版本5版）
2.2年代号：主要为连续出版物，年代号用“（）”表示
例：《2020高技术发展报告》N12/2(2020)
2.3卷册号：索书号第三层，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卷册信息。
2.4附件：索书号第二层在种次号后面加“:A”表示
3. 索书号中分类号截取规则： 索书号原则上不宜过长，一般类目控制在8级以内，如
索书号中的分类号有截取，需增补第一个690字段。

第四章 图书加工细则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第十一条  加工要求细则
1.条码，采用专业条码（Be-CODE 39）,使用专业条码打印机打印。
1.1其中一个粘贴于题名页出版者之上，题名与责任者之下；若有文字，尽量不要覆盖文字。
1.2另一条码粘贴在封底之前，正文最后一页正上方。
1.3要求在不覆盖文字的前提下端正，美观，其位置易于扫描; 不能有漏贴、跳号等现象。 
2.书标2个，绿色、蓝色、红色。尺寸为3.5 CM×2.5CM。
2.1受赠图书作用红色书标，总分馆资产使用绿色书标，外文图书使用蓝色书标；
2.2一个粘贴在书脊下部，书标底边距书脊底边 2.5CM.，误差不得超过3毫米。
2.3另一备用书标粘贴于题名页右上方，若有文字，选择空白处粘贴，不可覆盖文字。
2.4要求：端正美观、不能错贴。
3.透明薄膜1个，把它覆盖在书脊书标上。要求平整，无污痕。
4.馆藏章3个，应保证端正，清晰易于识别。
4.1 题名页空白处一个，原则上应为题名与责任者正下方，出版者正上方无文字的地方。
4.2 封底之前最后一页无文字处，一个开口一个。
5.RFID标签：贴在封底内，离封底边界约3.5cm处，尽量不要覆盖文字，并进行数据转换。
6.磁条：上海交大钴基胶带复合磁条或科晶钴基双面胶复合磁条， 14CM或16CM,可充消。
6.1 500页以上每本书2根。
6.2 粘贴于图书中间任意页码，应保持其隐蔽性, 不能外漏。
6.3要求深、正、直。
7.色标：青少年图书要求加贴色标，图书馆目前采用五种（红、黄、蓝、绿、紫）色标，色标大小为1.5cmX4.5cm，纸张采用艾利纸、强胶水，粘贴至书脊上端，色标规格和要求与招标方一致。
8.赠送章：受赠图书需要加盖赠送章1个，受赠图书书名页左下方，应保证端正，清晰易于识别。








附件2：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下辖各分馆及社区阅览室名称及详细地址
	序号
	类型
	馆名
	地址

	1
	总馆
	苏州工业园区图书馆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

	2
	分馆
	FG-方洲邻里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路528号方洲邻里中心二楼

	3
	
	FG-科技城邻里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展业路33号科技城邻里中心二楼

	4
	
	FG-新城邻里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158号新城邻里中心三楼

	5
	
	FG-湖东邻里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178号湖东邻里中心二楼

	6
	
	FG-东沙湖邻里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路100号东沙湖邻里中心D区四楼

	7
	
	FG-独墅湖邻里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198号独墅湖邻里中心四楼

	8
	
	FG-苏艺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观枫街1号苏州文化艺术中心一楼

	9
	
	FG-水坊路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水坊路邻里中心二楼

	10
	
	FG-兆佳巷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方洲路468号兆佳巷邻里中心5号楼三楼兆佳巷民众联络所

	11
	
	FG-泾园北社区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扬东路201号泾园北社区一站式服务中心二楼

	12
	
	FG-通园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东振路19号通园新村内一站式服务站一楼

	13
	
	FG-莲韵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莲花一社区公建房一楼

	14
	
	FG-淞泽社区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普惠路淞泽家园三区社区活动中心二楼

	15
	
	FG-唯亭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蠡塘路77号唯亭文体中心三楼

	16
	
	FG-青苑社区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青苑新村六区青苑文体中心三楼

	17
	
	FG-北部市民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唯正路19号北部市民中心综合楼一楼

	18
	
	FG-胜浦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中胜路2号文体站一楼

	19
	
	FG-浪花苑社区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浪花弄浪花苑社区市民活动中心三楼

	20
	
	FG-苏州工业园区青少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南施街288号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楼

	21
	
	观湖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亭谊街38号龙湖星湖天街五楼观湖民众联络所内

	22
	
	FG-湖西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165号湖西社工委三楼

	23
	
	FG-景城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九华路65号景城民众联络所二楼

	24
	
	FG-南部市民中心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金园街与普惠路交汇处南部市民中心一楼

	25
	
	FG-娄葑分馆
	苏州工业园区杨枝塘东路到底娄葑文体中心二楼

	26
	
	OL-园区消防大队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391号

	27
	
	FG-东部市民中心分馆
	地点待确认

	28
	高校
	OL-牛津大学研究院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

	29
	
	OL-东大苏州校区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

	30
	
	OL-中科大苏州研究院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

	31
	
	OL-新国大苏州研究院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258号

	32
	共建
	OL-苏州实验室
	苏州工业园区若水路388号H栋5楼

	33
	
	OL-智慧芽信息科技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88号人工智能产业园G3栋7楼智慧芽展厅

	34
	
	OL-草鞋山
	苏州工业园区阳澄湖大道与唯胜路交叉口东南240米

	街道
	编号
	社区名称
	地址

	娄葑
	1
	SQ-娄葑葑塘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徐家浜二村76幢东（葑塘社区居委会）

	
	2
	SQ-娄葑团结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西夏园新村社区活动中心3楼

	
	3
	SQ-娄葑葑谊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葑谊街葑谊新村北区社区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二楼

	
	4
	SQ-娄葑金益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振路金益社区内（金益二、三村间一站式服务大楼2楼）

	
	5
	OL(RU)-娄葑街道梅花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梅花新村社区居委会2楼

	
	6
	SQ-娄葑群力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通园路群星苑一区5号公建房2楼

	
	7
	SQ-娄葑星湾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群星苑三区44幢星湾社区2楼

	
	8
	SQ-娄葑通园路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企鸿路1号悦湖花园北门物业楼通园路社区居委会

	
	9
	SQ-娄葑新苏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新苏苑便利中心2楼

	
	10
	SQ-娄葑泾园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临芳苑一区公建房2楼

	
	11
	SQ-娄葑香堤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香堤澜湾22幢

	
	12
	SQ-娄葑官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门路苏安新村219幢官渎社区居委会

	
	13
	SQ-娄葑葑南路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兴路38号葑南路社区（车享家2楼）

	
	14
	SQ-娄葑东港二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飘一路东港二村（星港学校斜对面）14幢南社区2楼

	
	15
	SQ-娄葑徐家浜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万科美好广场2楼西南角徐家浜社区居委会

	
	16
	SQ-娄葑文萃路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振路59号1楼（园区一中斜对面）

	
	17
	苏安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苏安新村117幢东苏安民众联络所

	
	18
	SQ-娄葑东港家怡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港家怡社区居委会（东港新村8组团对面王氏烧饼2楼）

	
	19
	SQ-娄葑东港家乐社区
	东环路1580号万宝商业广场1幢3116-3122室（轻重健身楼上）

	
	20
	SQ-娄葑夏家桥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夏家桥129号1幢

	斜塘
	1
	SQ-斜塘莲花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六区市民活动中心

	
	2
	SQ-斜塘荷韵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荷韵社区居委会2楼

	
	3
	SQ-斜塘新东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新村三区公建房2楼

	
	4
	SQ-斜塘莲香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香社区

	
	5
	SQ-斜塘淞源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淞源社区

	
	6
	SQ-斜塘联丰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香新村小高层95幢2楼公建房

	
	7
	SQ-斜塘淞涛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普惠路松涛社区一区公建房2楼

	
	8
	SQ-斜塘淞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淞泽家园七区神州红超市旁边

	
	9
	SQ-斜塘淞渔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车郭路淞泽家园九区淞渔社区居委会2楼

	
	10
	SQ-斜塘金星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沙浜路1号北极星花园3幢1楼

	
	11
	SQ-斜塘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邻里中心三楼淞江民众联络所内

	
	12
	SQ-斜塘文荟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普惠路129号2楼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13
	SQ-斜塘星洲湾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1272号蝴蝶湾小区星洲湾社区居委会2楼

	
	14
	SQ-斜塘车坊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文荟苑一区公建房车坊社区一站式服务中心2楼

	
	15
	SQ-斜塘彩莲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新村二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莲花二区幼儿园南侧）

	
	16
	SQ-斜塘星涛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五区公建房2楼

	
	17
	SQ-斜塘东韵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莲花一区公建房2楼

	
	18
	QT-科普阅览室翰林缘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林泉街608号翰林缘16幢2楼

	
	19
	OL-科创区菁汇公寓
	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9号菁汇公寓13幢2楼

	
	20
	SQ-月亮湾海德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路1号海德社区12幢2楼

	
	21
	SQ-月亮湾菁英公寓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1号菁英公寓物业楼2楼

	
	22
	SQ-月亮湾翰林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林泉街598号翰林邻里中心4幢101室

	
	23
	独墅湖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198号独墅湖邻里中心四楼

	
	24
	SQ-月亮湾星慧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月亮湾路11号星湖公馆2号楼106室

	
	25
	SQ-月亮湾美颂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八达街和月颂路交叉口美颂花园20幢

	
	26
	SQ-斜塘金堰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东延路46号东延四季公寓11号楼

	唯亭
	1
	SQ-唯亭浦田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金陵东路369号唯锦苑4幢2楼

	
	2
	SQ-唯亭青澄花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青澄路97号阿卡迪亚二区7幢青澄社区居委会2楼

	
	3
	SQ-唯亭维纳花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维纳花园北区商业街2楼

	
	4
	SQ-唯亭西湖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观路78号景悦星湖4幢

	
	5
	SQ-唯亭高浜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高浜南二村公建房内

	
	6
	SQ-唯亭张泾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汇隆街2号张泾社区居委会2楼

	
	7
	SQ-唯亭古娄一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古娄一村社区居委会公建房

	
	8
	SQ-唯亭青剑湖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青剑湖唯和路8号青剑湖居委会1楼

	
	9
	SQ-唯亭龙会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青剑湖花园E区居委会3楼

	
	10
	SQ-唯亭湖滨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唯新路86号湖滨邻居中心2楼

	
	11
	SQ-唯亭怡邻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怡邻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楼

	
	12
	SQ-唯亭阳澄湖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阳澄湖村社区居委会3楼

	
	13
	SQ-唯亭悬珠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悬珠花园45幢社区居委会3楼

	
	14
	SQ-唯亭施家浜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施家浜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2楼

	
	15
	SQ-唯亭亭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亭南社区文体中心1楼

	
	16
	SQ-唯亭东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厦亭家园公建房2楼

	
	17
	SQ-唯亭新镇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青灯新村45幢公建房3楼

	
	18
	SQ-唯亭青春家园社区（澄湾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夷滨路77号朗诗未来街区四期18幢社区居委会1楼

	
	19
	SQ-唯亭观湖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唯观路1号上君花园152幢1楼

	
	20
	SQ-唯亭厦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厦亭家园公建房2楼

	
	21
	SQ-唯亭虹桥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唯和路35号青剑湖商业中心3楼虹桥社区居委会

	
	22
	SQ-唯亭泾上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夷亭路青苑二区二期公建房

	
	23
	SQ-唯亭戈巷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畅苑环路戈巷社区居委会

	
	24
	SQ-唯亭亭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亭苑街亭苑A区99幢公建房2楼亭苑社区居委会

	
	25
	SQ-唯亭古娄二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渔泾路古娄二村一区公建房

	胜浦
	1
	SQ-胜浦新盛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新胜路(新胜路与兴浦路交叉口)新盛社区居委会一楼

	
	2
	SQ-胜浦吴淞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通江路3号金淞湾花园吴淞社区居委会三楼

	
	3
	SQ-胜浦闻涛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兴浦路与吴胜路交汇处闻涛苑社区居委会三楼

	
	4
	SQ-胜浦园东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中胜路园东社区居委会二楼

	
	5
	SQ-胜浦市镇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中胜路嘉怡生活广场4幢一楼

	
	6
	SQ-胜浦滨江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浪花路与滨江路交口滨江苑社区居委会二楼

	
	7
	SQ-胜浦兴浦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新胜路21号置业大厦四楼兴浦社区

	
	8
	SQ-胜浦金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中胜路金苑社区居委会一楼

	
	9
	SQ-胜浦明胜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胜浦路明日之星4幢二楼

	
	10
	SQ-东沙湖钟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北榭雨街88号香颂花园商业街物业管理处

	
	11
	SQ-东沙湖锦溪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南榭雨街凤凰新天地3楼324锦溪社区居委会

	
	12
	SQ-东沙湖菁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南榭雨街18号菁华公寓13幢负1楼党群服务中心

	
	13
	SQ-东沙湖澜溪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港田路511号澜调国际22幢澜溪社区居委会2楼

	
	14
	SQ-东沙湖汀兰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星龙街515号中新汀兰五幢1楼社区居委会

	
	15
	SQ-东沙湖凤凰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南榭雨街66号凤凰城37幢104室

	
	16
	SQ-东沙湖青年汇
	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1号青年公社1期9幢1楼

	
	17
	SQ-东沙湖星辰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北榭雨街18号太阳星辰花园湖邑5幢居委会

	
	18
	SQ-东沙湖星辰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北榭雨街65号太阳星辰花园四区127幢2楼

	
	19
	SQ-东沙湖锦溪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南榭雨街凤凰新天地商业广场40幢2楼

	金鸡湖
	1
	SQ-湖西加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加城花园2幢1楼

	
	2
	SQ-湖西新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新城花园20幢西居委会

	
	3
	SQ-湖西新加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新加社区博爱园

	
	4
	SQ-湖西都市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都市花园34幢

	
	5
	SQ-湖西贵都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贵都花园38-102贵都居委会

	
	6
	SQ-湖西师惠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师惠花苑5-206师惠居委会

	
	7
	SQ-湖西沁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湖畔花园11幢102室

	
	8
	SQ-湖西湖左岸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湖左岸花园19-103室

	
	9
	SQ-湖西高尔夫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高尔夫花园13幢2楼

	
	10
	SQ-湖西天域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天域花园26幢底层活动中心

	
	11
	SQ-湖西城邦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城邦社区居委会2楼

	
	12
	SQ-湖西熙岸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熙岸社区90幢底楼

	
	13
	SQ-湖西水巷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大道1号水巷邻里居委会负1楼

	
	14
	SQ-湖西东方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188号东方花园居委会2楼

	
	15
	SQ-湖西四季新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新海街168号白领公寓1楼（物业前台）

	
	16
	SQ-湖西苏州中心广场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中心九号楼2楼

	
	17
	SQ-湖西天翔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新都街铂金公寓5楼

	
	18
	SQ-湖西新馨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新馨花园居委会1楼活动室内

	
	19
	SQ-沁苑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港街278号沁苑邻里中心2楼

	
	20
	SQ-湖西贵都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268号贵都邻里中心4楼

	
	21
	SQ-湖东枫情水岸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西洲路8号枫情水岸98幢居民教室旁

	
	22
	QT-科普阅览室东湖林语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津梁街128号东湖林语小区一期广场玻璃房会所

	
	23
	SQ-湖东朗科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津梁街8号朗诗国际街区朗科社区居委会1楼

	
	24
	OL(RU)-玲珑湾悦读会
	苏州工业园区玲珑湾花园(社区)春天广场101室

	
	25
	SQ-湖东新未来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西沈浒路205号雅戈尔国际中心2楼新未来社区居委会

	
	26
	QT-科普阅览室湖畔天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钟园路669号湖畔天城社区居委会2楼

	
	27
	SQ-湖东第五元素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津梁街133号第五元素社区9幢居委会1楼

	
	28
	SQ-湖东欧典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欧典花园会所2楼社区居委会

	
	29
	SQ-湖东中塘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南山巴黎印象42幢104室

	
	30
	SQ-湖东澳韵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琼姬路66号澳韵花园二期会所社区居委会2楼

	
	31
	SQ-湖东琼姬墩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花园4幢104室

	
	32
	SQ-湖东水墨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水墨花园小区33幢104室

	
	33
	SQ-湖东荣域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荣域花园会所2楼

	
	34
	SQ-湖东邻瑞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西华林街99号玉园花园会所1楼

	
	35
	SQ-湖东方悦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海悦花园一区37幢居委会

	
	36
	SQ-湖东双湖湾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1211号塘浦路双湖湾运动会所西双湖湾社区居委会

	
	37
	SQ-湖东钟悦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海悦花园三区1幢1楼

	
	38
	SQ-湖东滨湖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石莲街9号九龙仓国宾花园会所2楼

	
	39
	SQ-湖东馨悦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琉璃街25号海悦馨悦小区内20幢北侧社区居委会2楼

	
	40
	SQ-湖东九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绿地华尔道名邸44幢1楼西侧社区居委会旁碳足迹内

	
	41
	SQ-湖东海尚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九华路118号110-202

	
	42
	SQ-湖东白塘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白塘路33号白塘星堤坊商业街43幢2楼

	
	43
	SQ-湖东玲东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路198号玲东花园6幢1楼社区居委会

	
	44
	QT-科普阅览室中海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西沈浒路299号中海社区居委会

	
	45
	SQ-湖东东湖大郡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南施街133号东湖大郡二期东门南侧2楼东湖大郡社区居委会

	
	46
	SQ-湖东景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九华路88号中央景城商业街东侧景城社区居委会2楼

	
	47
	SQ-湖东香茂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丰茂巷52号香茂花园31幢2楼

	
	48
	SQ-湖东国际水岸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自由水岸花园12幢1楼南会所

	
	49
	SQ-湖东海悦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琉璃街195号海悦花园7区商业街2楼

	
	50
	SQ-湖东时代上城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路122号时代上城年华里商业街102室

	
	51
	SQ-湖东星公元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丰茂巷51号星公元居委会2楼

	
	52
	SQ-湖东东湖春韵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东城郡118幢西3楼

	
	53
	SQ-湖东星湖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九华路123号星湖花园37幢东侧小门2楼星湖社区居委会

	
	54
	SQ-湖东时代上城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东沙湖路135号风华里S2三楼

	
	55
	SQ-湖东时代广场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嘉瑞巷18号金匙望湖大厦507室

	
	56
	SQ-湖东领汇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278号领汇商务广场3-222室领汇社区居委会

	
	57
	SQ-湖东时代广场南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丰隆商业管理中心6楼

	
	58
	SQ-湖东金鸡湖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林瑞广场北区二楼金鸡湖民众联络所内

	
	59
	SQ-玲珑民众联络所
	苏州工业园区玲珑街58号玲珑邻里中心东三楼玲珑民众联络所



注：以上服务点和地址仅做参考，具体以招标方实际服务点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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